
關

於

「
廣
播
電
台
」
之
判
決

——

德
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一
九
六
一
年
二
月
二
十
二
曰
判
決
(
載
於
聯
邦
蕙
法

 
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十
二

册

，
第
二
〇

五
頁
至
第
二
六
四
頁
)

譯

者

秀

目
錄

響主
文

理
由

A

、！

戰
則
之
歷
史
沿
革

 

n

、
戰
後
之
發
展

m

、
 

戰
後
之
立
法

B

-
-
-
憲

法

訴

訟

鐘

人

之

_

n

、
 

麗

政

府

震

駁

回

謂

D

、
言
詞
辯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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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麗

-
^
?
^
果

「
未
遵
守

J

 §

時

 ’
 

「
蠢

適
用
J

s

。

3.
(a)
基

本

鋈

七

十

三

德

七

鰲

定

意

義

下

蠢

政

及

電

信

事

業

，
僅
包
括
——

暫
時
不
論
廣
播
電
4
量

 

—
M

電
台
之
播
送
技
霞
域
’
但

所

疆

暴

除

外

。

S

基
本
法
第
七
十
三
條
第
七
款
規
定
-
並
未
賦
予
聯

^
w
#

s
s

限
去i

w
w

n
s

s
s

機
構
的
S

以
及

1

A

.

4
i

i

i

s

i
^

 

s

T

E

l

I

f

設
置
及
經
營爲
蜃
？

之
目
的
而
設
之
蠢
電
台
設
施
。

本
法
之
體
系
-
聯
邦
之
立
讓
限
標
示
出
其
行
8

限
之
最
外
部
的
界
限
-
因
此
’
基
本
董
八
十
七
條
第

 

i

所
稱r

 S

郵
政
局
」
並
無
法
包
括
基
本
法
第
七
十
三
簾
七
款
所
稱

r

郵
政
及
電
屢
業
」
。

f

t

l

i

^

I

I

S

I

l

 ?

A

G
^
-

利
用
契
約
時
’
 

點

-
其

霤

此

一

 

S^
-
N
!

「
各w

a
®
J

 
’
 2

法
所
不
許
。

7
(a)
^

l
國
t
蠢

發

展

’
 

■
W

w
n

-
N

M
 ’
 

1

項
公
共
的
纂
。
如
果
國
家
髮
蜃
式
翥
此

項
任
務
時
(
包
括
其
使
用
私
法
繫
式
的

®
)

 
’
則
構
成
基
銮
第
三
十
條
囊
1

「
國
家
的
任
務
」
'

■

本
f

三
十
條
連i

十
三
條
以
下
規
定
由
聯
邦

W
I

W

台

的

播

,並不能因

爲
i

電
 

台
之
播
送
業
務
乃
屬
於

r

超

越

疆

之j

任

務
耍
正
當
化
•
亦
不
能
因
1

本

法

已

經

允

許

鬆

蠢

r

此
種



」
播

送

業

務

-
對
内
可
爲
國
家
之
代
表
並
可
照
顧r

具

有

的

i

 *

而

被

正

當

化

。
對

此

問

題

，
從
事

 

物
之
本
質
導
出
聯
邦
並
無
任
—

限

。

s .
fa)
基

本

法

第

三

十

條

規

定

適

用

法

律

的

以

及

「
法
律
之
外
的
」
實

現

公

共

任

務

。
 

g

基
本
法
第
八
章
對
於
著
重
法
律
的
行
政
以
及
「
法
律
之

外

」
的

行

政
V
均
該
^

W

本*

三
十
條
之
意I

我
下
的
 

r

其

他

規

定

」

。

9.
在

聯

邦

及

其

構

成

員

間

以

及

在

間

在

憲

政

生

活

上

所

必

要

之

—

談
判
之
程
序
及
方
式
-
亦
應
符
合
聯
邦
基
口

行

爲

之

票

-

瓜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要
求
規
定
有
關
i

電
台
演
出
節
目
之
f

者
之
組
織
之
法
律
’
就

其

組

成

方

式

’
規

定

-
切
可
能

 

的

權

力

’
對
於
該
組
織
均
有
影
胬
力
’
且
對
於
整
體
節
目
亦
可
表
示
意
見
，
並

對

於

整

體

節

目

之

内

容

有

拘

束

 

力

的

指

導

原

則

’
以
f

内
容
上
的
公
正
性
’
合

理

以

及

相

互

的

尊

重

之

最

低

限

度

。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第
二
審
判
庭
S

 一
九
六
〇
¥

 一
月
二
十
八
曰
、
二
十
九
曰
及
三
十
曰
之
言
詞
辯
論
’
於
一
九

 

六
一
年
二
月1
1

十

八

日

歲

判

決

。

在
一
九
五
五
年
二
月
十
六
曰
有
關
北
德§

電
台
之
邦
i
定
第
三
條
之
S

審
査
程

序

。

f

3M
人

.*漢
堡
自
由
及
漢
撒
城
之
參
議
院
’
由
其
議
長
代
表
’
代
理
人

.

.
就
下
述
問
題
進
行
憲
法
上
爭
議
：
聯
邦

政
府
於
一
九
六
。
年
七
月
二
十
五
日
經
由
設
立
德
國
電
視
有
限
公
司
以
及
對
於
電
視
領
域
之
其
他
處
置
’
 

C

疋
 

否
抵
觸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以
及
第
三
十
條
連
結
第
八
十
七
條
第
三
項
之
規
定
以
及
違
反
聯
邦
i

n
行
爲
S

務



e

W
S

人

：
爲
了
漢
堡
自
由
及
漢
撒
城
，
其
参
\
载
院
由
議
長
代
表
人
，
代
理
人.
.
爲
了
黑
木
i

 

-

宜
1

府

，
由
邦

總

理

代

表

，
代
理
人
.
.

人

：
爲
了

德

塞

^

^

共

和

國

’
其i

政

府

’
由
f

内
政
部
長
代
表
’
代
理
人.
.

其
他
當
事
人
：爲
了
尼
德
薩
克
S

 ’
其

邦

政

府

’
由
邦
緦
理
代
表
-
代
理
人.
.
爲
了
^
^
^
自
由
漢
斯
城-

其

參

議

院

，
由
其
議
長
代
表

*

代
理
人
…
…

。

L
有
關
一
九
五
五
年
六
月
十
日
(
法
律
行
政
公
報
，
第

一
册
’
第
一
九
七
頁
)
北

德

霞

電

台

之

邦

隱

畫

漢

 

堡
_

律

’
在

其

涉

及

邦

慰

定

第

三

條

第

項

的

範

圍
内
，
對
於
北
德
廣
播
電
台
保
留
給
予
排
他
的
權
利
設
置
並
經

 

營
S

曰

蠢

雷

台

及

電

視

蠢

電

台

之

播

送

技

術

設

施

’
因
此
於
此
情
形
’
與

基

本

誓

七

十

三

條

第

七

款

規

蠢

不

 

相

符

合

’
而

無

效

。

在
其
S

形

-

本

法

律

在
渉
爵i

m
w

三
條
第
一
項
的
範
圍内
"
仍
妖
與
基本

*
&
-

 

2聯邦設置德國電視

®

公

司

違

三

十

規

定

’並違反聯邦

i
t

a
l

之
原
則

 

以

昼

率

奮

十

五

條

規

定

。

五



六

判
決
理
由

A
 * ̂
—
1 ̂

L

i
電

台(
R
u
n
d
f
u
n
k
)

(
以
下
簡
稱
§

電
台
)
的
大
衆
1
H
具
的
歷
史
，
在
德
國
是
開
始
於
一
九
二
三

 

的R
a
d
i
o
-stLJnd®

份
有
限
公
司
的
第|

次
®
^

。
在
此-Kl：

一

刖

，

無線術的實驗
 

對

象

=
宜
；發
展
掌
握
在
德
國
帝
國
郵
政
局
¥

，
該

局

同

時

也

促

進

笠

私

法

上

的

即

目

公

司

。
此
類
節
目
公

 

司

的

任

務

乃

節

目

*

該
節
目
藉
由
郵
政
局
的
固
有
的
設
施
予
以
接
納
並
播
送
。

2.
3

有

關

帝

國

郵

政

局

與

節

目

公

司

間

的

法

律

上

關

係

’
首

先

是

於

一

九

二

六

年

三

i

 一
的
且
廣
泛
的
加
以
規

定
-亦
即
經
由
節
目
公
司
而
由
帝
國
繫
局
所
讓
「

爲

傳

台

之

高

’議

帝

國

腰

局

施

之

 

利

吊

Z
核

准(Genehmigung)
」

，
並

附

加

特

定

的

條

件(印
刷

刊

登

於Schuster.'

 

Archiv

 

f
a
r
d
s

 

Post-und

 

Ferrmeldewesen

 

U1949rs.309f315f
 

J
)

。
此
項
規
定
乃
是
以
聯
邦m
(蠢
間

的

妥

協
爲

基

礎

，
而

有

露

權

限

問

題

蜃

未

予

決

定

。

篇

上

述

條

件

-
節
目
表
演
的
S

 ’
乃
是
節
目
公
司
的
任
務
。
在
新
聞
報
導
以
及
表
演
職
務
的
執
行
上
’
節
目

 

公
司
應
受
附
加
於
上
述
條
件
上
的
特
別
的
準
則
的
拘
束
。
爲

監

督

有

點

的

播

送

-
於
各
個
節
§
公
司
均
設
置

 

有

一
個

監

督

委
M
會

’
其
委
員
會
成
員
部
分
由
聯
邦
’
部
分
由
主
管
的
1

府

所

靈

。
塾

(節
目
的
文
化
問
題
’
則

 

組

成

一

個

諮

響

貝

會

’
其

成

員

由

主

腐

聯

邦

内

政

部

長

之

同

意

任

f

。監
籌
員
會
以
及
員
會



的

量

活

動

以

及

權

限

，
同
樣
由
附
加
於
上
述

^
6
-

的
各
項
規
定
加
以
決
定(參
見RT

 

B
/
1
9
2
4

 

D
r
u
c
k
s
.

之
7
 

2776;sc!1uster，
a
a
p

 7
 

s
.
3
3
0
f
.
)

。

播
送
設
’
乃

a

署
局
的

®

 

’
上述四謂三

W
®

定
：
其
「
經
由
鐘

負
s

送

…

：
*
」

。

(b)
各
個
節
目
公
司
耳
的
節
目
公
司
外
，
共
同
組
成
帝
國
應
電
台
公
司
，
以

f

兀
成
一
系
列
的
籌
上 

的

、
墨
上
的
及
法
律
上
的
任
務
。
在

一

九
二
六
年
二
月
’带國
無
^w

n

公
司
的
營
業
蓉
百f

五
十
一
’
震

 

予

帝

局

。
因
此
’
帝
國
郵
政
局
也
支
配

调
的
節
目
公
司
，
該
節
目
公
司
在
給
予
「
核
准

J

裔

負

曩

務

將
 

其
蜃
資
本
的
百
茎
十
七
蠶
予
帝
國
塵
電
台
公
司
。
此

蠢

的

表

決

權

因

此

帝

國

郵

政

局

在

節

 

目
公
司
中
可
以
1
§
全
部
f
決
權
的
百
分
之
五
十
三
點
三
。
帝
國
震
局
對
於
帝
國
屬
電
台
公
司

i

節
目
公
司
的 

利
益
，
從
一
九
二
六
年
六
月
起
-
是
由

®sg
m
p

台
表
加
以
謹
(賓

B—

 

i
e
r

 

J
f
e

 

deutscher

 

R
m
d
f
u
n
k
.

 1927.

 S.29 f
f.;

 po
h
l
e
，
Der

 
Rundfunk

 

als

 li
i
n
t
d
e
r

 po
l
i
t
i
k>1955

 

>
s
.42 f

f,;

 

B
a
u
s
c
h.

 Der

 刀
 

undfunk

 im

 

floli

r+ischen

 E

-h
t-t-
e
s
p
i
e
l
 de

r
E
e
i
m
a
r
e
r

 刀
 

e
p
u
b
l
i
k-

 1U>
5
6
J 

s
<55 -ffo

 
0
 

3
.
在

一

九

三

二

年

’
 

一
^
富
蠢
廣
泛
’
並
震
到

r

國
^

」
的
方
向
。
此
種 

肇

的

原

響

從ri
s^

lp

台
的
(

貪
—

l
e，aa

O.

，s,124 f
.
)

所
產
生
，
此

寄

也 

與

蠢

間

霍

的

結

果i

時
私
人
尚
對
於
帝
國
講l
a
公
司
以
及
量
目
公
司
所
掌
握
的
持
股
，
乃
被
課

舆
帝



國

與

各

邦

，
因
此
擴
張
了
帝
國S

電
台
公
司
的
任
S

圍
-
並
增
強
帝
國
與
對
於
各
節
目
公
司
的
影
響
力
(有
 

關

 

I
 九
三
二
年
的
改
革
，

^
^
p
o
h
l
e

 ia
a
o
.

 

>

 s
.
l
s
f
f

-
 

;

 Ba
u
s
c
h
>

 

a
a
p

 .

 s-
8
5
f
f
.
)

 〇
4.
在
一
九
三
三
年
，

M
W

台成

爲

國
家
的
官
薄

X
具。其
主
乃
是
帝

M
M

民
教
育
及
言
傳
部

長

’
至
於
s

m

台
的
技
術
性
事
務
，
仍
保
留
予
聯
邦
郵
政
局
。

1
秦

二

次

世

界

大

f

後

’
首

先

乃

饕

止

由

德

國

政

府

經

營
S

電

台

。
其

辨

處

的

電

台

乃

由

S

國
經

 

營

"
佔
領
國
嗣
後
漸
漸
的
將
S

電
台
交
8

國

人

之

手

。
各

重

要

的

佔

頜

國

靈

行

的

晷

乃

是

在

排

除

國

家

對

於

 

§

電
台
的
影
響
口
經
由
軍
政
府
的
命
令
或
各
邦
的
法
律
(對

此

容

’
佔
頜
國
採
取
根
本
的
干
預
)
’
在
三
個
 

主
要
的
_

國
®

，
設
置
了
公
法
的M

電

台

營

造

物

。
此
營
造
物
擁
有
自
治
行
较
的
權
利
-
並
且
有
一
部
分
接
受

 

較
狹
窄
的
概
略
的
法
律
監
督
。
其
節
—

作
的
f

以
^H

任

務

、
組
織
以
—

營
管
理
的
規
定
’
乃
以
確
保
該
營
造

 

物
與
國
家
間
的
獨
立
性
以
及
其
政
治
的
f

性
爲
E

m

。
此
同
樣
適
用
於
嗣
後
未
經
佔
領
國
干
預
而
由
法
律
s

i

 

定
所
設
立
的
S

電

台

營

造

物

。

覆

鼉

電

台

完

全

的

獨

立

於

置

局

-

S

領
國
將
帝
國
郵
政
局
與
帝
國

i
S
W
P

台
公
司
的
全S

i
M

馨

的

 

財

產

-'靠

與

新

設

立

的M

昼

_

乃

成
爲
所

有

馨

蓬

送

設

施

的

所

有

人

"

■而
郵
政
局
的
權
限
乃
重
大
的
被
加
以
限
制
二
即

m
a
：

作
以
及
播
音
、
播
送
技
術
乃
塌
於
無
線
電
廣
播
電
台
營
造
物
的
事

 

物
，至
是
如
此
。



2
-
至
<
1
1
德

國

仍

蓮

新

的

公

法

的

鏖

電

喜

造

物

。
在
當
雪
國
佔
領
區

内
(
拜
耳
、
黑
森
及
南
德
的
蠢

s

n
 > 

> 
i

a

f

f

i

i

m

s

 -

1

 • 

«
M

I

S

的
：

基
J

是
在
一
九
五
二
年
’-m

*

、
萊̂̂
耳
森
以
堡

i

霄

所

露

的
 

聚

*
蠢

西

北^
K
K
I
S
K
n
^
n

九

五

五

。
取
而
代
之
的
，
在N

o
r
d
r
h
e
i
n
-
W
e
s
t
f
a
l
e
n

•
 ss
s

»

* 
i
f
 
fis
 
*

坦
邦
，w

n

九
五
五
年
二
月
十
六
日
的
™

w

，
成
立
北
德
的

m
s

w

台

。
漢
堡
邦
—

已

於

一

九
五
五
年
六
月

+
0

1

3

1-

_

蜃

豪

三

震

定

：

r

⑴
襄

蠢

電

台

(鬵

N
D
R
)
的
任
務
，
乃
是爲
了
公
衆
以
文
字
、
響
及
影
像
的
方
式
，
進

S

蜃

 

導e
i
s
£ m
^

之
特
定
的®

 "N
D
R
保與義務’

在

’

西
里
丨
霍
爾

i

 

邦

以

及

漢

堡

自

隻s

i

區

)

’

醫並必要

S

施
以
及
供S

 

設
施
。

S

N

D

R
必施以相同黎
瞾*
^
區

J

。

又
-

九四八二日的

{ S
S
W
Q
- N
^

 (G
s
.
 

S
.123 I

二

蠢

定

：
「
黑
*g

塵

f

的
任
務*

乃

是

較

喜

的

、
§

性
的
、
f

導
®s

目
0

的
散
布
。
其
以
此
目

g
t
s
*

i
@

M
J
6IP

翥

施
t

九



薩

爾

蘭

i
a

以
及
自
由
之
播
送
者

’乃
是
經
由
si

:

—

同立的公法的營造物

 
1

加
以

 

建

立

。—

個

蠢

電

台

營

造

物

已

翼

同

組

成

r

 

蠢
共
和
國
之
公
法
上

昼

造
物
之

H

作
i

j

 
( 

A

R

D

)

。
其

在

震

領

域
内
的
共
同
工
作
乃
是
錄
一
九
五
三
年
三
月
二
十
七
日
所
締
靈

於
一
九
五
六
年
五
月
二

 

十

四

星

效

的

「
覆

蠢

」

。
其

由

靠

於

-
九
五
九
年
四
月
十
七
日
所
締
結
「
第

一

瞿

視

節

墨

a
e
w

 

J

n

、.

在

基

本

法

施

行

之

後

，
對
於S

電

翕

搆

’時
而
以
聯
S

法

的

袭

，
時

而

以

各

邦

間

的

蠢

或S

與
聯

■ B

i

s

^

l -

i
對

於

蠢

暮

的

問

題

’尋求以律加以

®Sh
g

裘

’首
先
果

(
<
W7C
馨

醫

®W
P

 

台
震
通
任
務
之
法
律
的
草
案
，

BT

 

1/1949
 

Drucks.

 Nr.419s

。
最

後

釋

實

現

的

一

九

六o

¥

 

一

月
二

 

十
九
曰
台
營
造
物
之
設
置
之
法
律

(BGB1.

 Is.862)’
f

規

定

名

稱
爲
「
德

國

之

音
」
(

Deutsche

 

Welle)

與

J

兩
個
公
法
上
麓
醫
樣
-
此二雙國
 

以

i

國

與

歐

洲

外

國

進

行

。聯

襲

的

露

1

 
口

墓

物

之

一

般

規

定
(第
二

十

三

條
到
三
十
二
條
)

，
 

圈-
1
^

送

’報
導

’曇
說

明

’公
蠢

利

，政

蠢

時

段

的

請

裏

’播
送

的

責

任

’
富

義

務

>
青

韋

保

蕾

震

的

^

#

墨

*



本

法

的
政
府
草
案(B

T

 I
/
1
9CT.
7
 Dr

u
c
k
s
.

 14
3
4
)

規
定
設
立
另
一
個
名
稱爲
「
德
國
電
視
」
的
公
法
上
營
造
物

 

’
且
其
播
送
作
爲
第
二
■

即

目

H
m
視
經
營
者
在
整
個
德
國
及
在
歐
洲
地
區
的
外
國
留
下
德
國
的
廣

话
形
象
。
該

 

營
造
i

於
其
摇
送
之
實
施
’
首
先
應®

予
私
法
的
團
§3
(
草
案
第
二
十
二
條
)

。
苴
(節
目
應
由
播
送
者
加
以
傳
播

 

-

該
揺
送

者

已

由

聯

邦

郵

政

局

簾

聯

邦

政

府

之

決

議

(
包
括
漢
堡
及
黑
木
難
在

内
)
加
以
建
立
；
此
項
郵
政
局
固
有

 

的
播
送
者
也
應
由
聯
邦
郵
政
局
加
以
經
營
(
參
見
草
案
第
六
十
條
之
立
法
理
由
及
聯
^

府
的
新
聞
及
資
訊
官
署
之
公

 

告

-
第
一
四
五
號
，

一
九
五
九
年
八
月
十
二
日
，
第
一
四
七
三
頁
i

1

五

一

號

，

一
九
六
o
年
八
月
十
六
日
，
第
一
 

四
九
八
頁
)
。

本
草
案
包
括
廣
播
電
台
規
*:之
規
定
’
並

佔

領

法

的

規

定

以

及

g

施
行
前
的
邦
法
規
定
。
現
行
廣
播

 

5

昼

造

物

之

法

律

關

係

，
除
例
外

情

形

外

’
德

S

加

以

規

定

(
本

草

案

第

四

十

九

條

了

又

其

總

則

規

定

(
本

 

草

案

第I

條
到
十
一
條
)
亦

屬

於

對

於

一

切

篇

電

台

營

造

物

具

有

拘

束

力

的

規

定

。
此
等
規
定
基
本
上
，
符
合
亘
刖

 

僅
適
用
於
聯
i

的
廣
播
電
台
營
造
物
之
總
則
規
定
(
本
法
第
二
十
三
條
到
三
十
二
條
)

。

2.
聯
邦
與
各
邦
亦
已
致
力
於
按
照
條
約
的
規
定
廣
播
電

4

儀

構

。
在
一
九
五
五
年
，
由
聯
邦
與
S

的
代
表
人
所

 

組
成
的
委
員
會
’
完

成

：
般
的
廣
播
電
台
契
約
以
及
三
個
附
帶
契
約
(
短

波

'
長
波
及
電
視
契
約
)
之

草

案

。
但
此
項

 

草
案
未
獲
得
聯
邦
政
府
之
同
？

因

此

並

未

導

致

契

約

之

露

。

在

.1

九
丑
八
年
二
月
，
聯
邦
政
府
計
劃
進
行
聯
邦
法
律
的
規
定
，
而
就
苴
；

内
容
多
次
與
各
邦
的
代
表
人
進
行
討
論

 

。
在
一
九
六
o
年
各
邦
的
政
f

長

組

成

-
個

委
員
會
-
擬
與
聯
邦
政
府
繼
續
進
行
協
商
。
萊
茵
蘭
—
巴
代
爾
茲
以
及



西

里

斯

威

斯
m
爾

斯

坦

的

邦

總

理

沃

特

麥

爾

及

哈

瑟

(
兩

者

均

屬

基
S

民

主

聯

盟

)

’
黑

斯

邦

的

總

理

金

恩

以

及

柏

 

林

市

政

委

貝

克

萊

恩

(
兩

者®
德

國

社

會

民

主

聯

盟

)
均隷
屬

於

此

委

員

會

成

員

。
然

而

並

未

因

此

獲

致

聯

邦

政

府

與

 

該

委

員

會

進
i

商

。
自

一

九

五

九

年

六

月

起

，
隸

离i

督

教

民

主

聯

盟

與

基

督

教

社

會

聯

盟

的

聯

邦

政

府

總

理

與

 

成

員

間

進

行

會

談

’
馨
M
的

衆

議

院

議

員

有

時

也f

。
蜗

間

的

客

體

’
特

別

是

對

於

第

二

個

電

視

節

目

的
筹
備

’
應

 

否

經

由

法

律

、
邦
f

定

或

行

政

協

定

加

以

規

律

。爲
了

經

由

聯

邦

與

各

邦il
f

第

二

個

電

褒
M
目

’
而

成

立

有

限

責

 

任
公
司
的
計
首
先
是
在
-九
六

o
年

七

月

八

日

由

聯

邦

總

理

與

一

部

分

屬

^i

督

教

民

主

聯

盟
S

督

t

會

聯

 

盟

的

各

邦

總

理

進

行

討

論

。
公

司

契

約

的内
容

乃

是

於

一

九

六

〇
年

七

月

十

五

日

進

一

 

的

標

的

，
該

契

約

除

聯

 

邦

政

府

的

成

員

外

，
僅

上

述

政

黨

的

邦

緦

理

、
部

長

及

聯

邦

衆

議

院

議

員

參

與

。
該

公

司

契

約

的

数
名

日

期

預

定
爲
一

 

九

六

〇
年

七

月

二

十

五

日

。

有

關

擬

設

立

之

有

限

貴

任

公

司

’
宜
(隸

屬
S

國

社

會

民

主

黨

的

各

^

§

長

係

由

邦

總

理

沃

特

麥

重
®

 ’
 

亦

即

經

由

一

九

六

〇
年

七

月

十

六

日

函

件

，
邀

請

於

一

九

六
o
年

七

月

二

十

二

曰

參

與

協

商

，
以

討

論

於

一

九

六

〇

年

 

七

月

八

日

及

七

月

十

五

日

的

協

商

結

論

=

各

邦

的

政

府

首

長

，
並

非

毫

無

保

留

的

同

意

該

項

建

議

，
而

是

提

出

相

反

的

提

議

，
而
由

邦

總

理

沃

特

麥

爾

於

一

 

九

六

〇

年

七

月

二

十

二

日

以

信

件

通

知

聯

邦

總

理

。
聯

邦

總

理

乃

於

一

九

六

o
年

七

月

二

十

三

日

週

六

函

覆

表

示

擬

設

 

立

公

司

之

期

限

展

延

毋

庸

負

責

，
但

仍

起

草

公

司

契

約

，
而

各

邦

於

任

何

時

期

均

可

#

^

。

3.
3

在

一

九

六o
年

七

月

二

十

五

日

由

德

塞

心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以

聯

邦

總

理
爲
代

表

，
以

及

由

聯

邦

部

長

薛

佛

設

立



位
於
科
隆
的
德
國
電
視®

公
司
。
登
記
緦
資
本
額
二
萬
三
千
馬
克
中
的
一
萬
二
千
馬
克

- K
a
m
n

心
聯
邦
共
和
國
出
資 

，
另
一
萬
一
千
馬
克
則
由
聯
邦
部
長
蜃
出
資
，

扮
演
的
角
色
，
乃
是
在
靠
加
入
該
公
司
之
前
，
必
疆
護

 

聯
襲
和
國
之
各
邦
的
利
益

 

<

該
公
司
章s

m

六
條
)

^

部
長
f

負w
j

務

在

—

與

德

謹
i

共
和
國
訂
 

立

蠢

養

上

述

公

司

之

行

政

邊

時

*
 

S

面
額
一
千
馬
克
之
部
與
蠢

S

黌
七

條

)
。

在
該
公
司
設
立
之
後
，
並f

任

何

加

入

該

公

司

’
聯
邦
部
長
_

乃
於
一
九
六

〇

年
八
月
二
十
五
曰
將
 

其

持

與

德

塞

心

^

#

和

國

’
到
現
在
德
國
成
爲
全
部
股
份
的
所
有
人
’
同

時

’
章

程

也

德

以

變

更

。
章
程
 

第
七
條
規
定
S

分
持g

g
m
l
s

德

憲

和

國

就

加

入

該

公

司

訂

立

行

政

協

定

的

各

邦

。
此
勇
仃
政
協
定
到

目

醫

止

尚-
t
K
W

。

3

該
公
司
的
任
務
乃
是
_

電

視

的

播

送

-
封
於
_

電

台

靠

者

在

全

部

德

國

及

外

國

S

德
國
 

的
廣
泛
的
影
像
(章
警
二
條
)
。該
公
司
部
節
目
的
惟

i

責

任

’
如
果
不
是
自
己
製®

目

’
就

是

畫

萎
 

託
並
由
其
自
己
負
責
的
情
況
下
’
使

用

第

三

人

目

(

章
®
®

四
條
〕。

：*
5

!
^

定

包

括r

形
成
節
目
的
原
則
 

」

，
®

r

德
國
之
音
」
及

「
德
國
一
^

電

台

」
的

營

造r

準

用

」
之

。
璺
畐
送

不

得

超

過

全

部

節

目

的 

百
分
之
十
(章

三

條

)
。

3

該
公
司
的
組
織
會
、*

-
<

及
業
務

S

人

員

(
章

黌

八

條

)

。I

變

更

後

章

醫
S

規

 

定

’
羅

人

會

由

股
J

會
選
出
至
少
十
人
-
至
多
十
五
人
的
成
？
十
人

以

下

的

成

員

由

聯

’

毎
多一

 

名

成

員

，
.則

由

鬣

的

警

，
天
主
教
的
_

 *
在

籠

猶

太

人

的

中

央

參

_

，
望

聯

合

會

以

及

工

會

所

指

一
三



定

。
而

股

東

則

負

蠢

務

選

篌
缰
之

人

(
章W

-
f

條
)
i

x

廛

任

業

震

行

人

員

’
並
監
督
其
謹
執
 

行
。
其
並

*̂8
行
人
成
節
形
成
節
目
轚
則
’
並
監
。

 

a
f

w
定
的
業
務
’
必

f
i

M̂
S
I
K
會
之
同
意
(^^

W
I

H
-

l條
)
。

業
務
執
行
人
員
擁
理
的

i

 ’在法
院

内
及
法
院
外
代
表
該
公
司

〇

其
執
行
公
司
的
包
括
節
目

的
形
成
(章
養
十
五
條
)
。

、■

-
•
,

漢
堡
自
由
及
漢
斯
城
以
畺
爲
聯
邦
已
經
雲
i

暴罄利。
靈
自
由
及
驀
九

十
三
條
第
一
 
S

三
款
以
及
聯
邦i

法
院
i

w

-

—
I

f
款
以
i

六
十
八
條
以
下i

l

n
:

害

漢

堡

自

由

及

漢

斯

城

本

誓

二

在

所

奢

之

霸

’
琵

>

3

於
一
九
六
o

年

七

月

二

去

日

爲

製

蠢

目

麗

立

「

視
S

貴
任
公
司J

以
及
 

3
準

備

以

電

視

篇

電

台

自

由

使

厲

顰

，
自
,

行
無
線
*

8

電
台
的
_

,
或
^
|
?
^
用

此

曩

率

 

的
權
利
'授
與
各
邦
的

昼

造
物
以
外
的
其
盤
星
體

J

 e

「黑

蠢
「
聯
^

^

遨
i

本

三

八

-
K
J
I

三

項

-
並
違
反

所
產
生
親
近
—

的
行
M*
之

義

務

，
在
此
聯
邦f

 I

九
六
o

年
七
月
二
十
五
日
設
立
「
德
—

視
有
限
責
任
公
司

J

 

之

公

司

’
並

採

取

由
該
公
司
進
行
電
疆
送
的
措
施

J

。



漢
堡
自
由
及
漢
斯
城
的
蠢
±二簾

I

項
第
二
款
’
 

法
院
：

W
-
N
I
W
K

款
i

七
十
六
條
以
下
謹5 S

確

認

•.

i

 

I

九
五
五
年
二
月
十
六
日
北
德i

電

台

之

定

第

三

條

，舆
基
本
法
第
七
十
三
—

七
款
相
符
合 

J

 -

_

人
就
其
_

理
由
敘
述
如
下
：

三
條
與
基
本
法
第
七
十
三
—

七
款
應
屬
相
符
合
，
蓋
僅
僅
節
目
的

W
!

技

術

，
而
非
 

的
組
織
以
及
節
目
的
形
成
，
曰

囊

於

「
郵

政

及

電

業

J

 (
p
o
s
t
-
u
n
d

 Fe
r
n
m
e
l
d
e
w
e
s
e
n
)
。

基
本
法
第
七
十
三
條
 

?

款
暴
五
條
，均
不
妨
礙
共
鑫
占
有

^
^

5

雙
量
的
舉
行
。又

第

三

條

S

平

 

透

戀

本

法

第

五

條

所

要

求

的

1
北

德

廣

播

電

台

的

下

述

灌

罄

利

.
*
建
立
並
經
營
發

S

目
的
播
送
者
’
應
與
基 

本
；*

七士二樣七：

合。其

由

政

局

自

馨

，
並
不
的
秩
囊
圍

内

 

0

2.
 

f

 f

上

述

公

司

，

背
了
的

i

 
’
 

f

也侵

I

I

限(
基
三
十
條

 

連

霍

八

十

七

條

第

三

項

)
以

及

裏

的

蕾

二

九

四

八

年

十

月

二

曰

有

關

黑

蠢

的

讓

電

台

的

法

律

’
法
律
公

 

w
®

三

三

頁

)

。
又i

先
：

爲

措

施

的

性

’亦
與
上
述
原
則
不
符
。

3.
 

聯
邦
經
由
設
立
系
爭
公
司
亦
侵
害
_

人

基

望

本

法

第

五

蠭

驀

產

生

之

權

利

4

M

*

五

襲

止

國
 

家
統
制
或
影
響i

電

台

。
本
件
公
司
的
設
立
也
侵
害i

人
的
權
利
，
因
爲
對
於
播
送
主
體
的
組
織
的
法
律
保
慕

-
五



一
六

置

之

度

外

。
基

蜜

第

五

蠢

於

講

署

自

由

的

醫

，
要

求

I

項
法
律
上
的
規
定
，
以
_

政
治
上
$

的

靈 

立的主體。
m
u

台
i

必
須
在
公
法
上
被i

，
籠

用
爲

®

節
目
所
必
要
的
芦
術
設
施
。
因

此

，
 

I

s

局

負

富

務

將

可

使

用

的

 
1
電
配
的
蠢
電
台
營
造
物
。

爲-
K
S
I
S
K

見

解

*
漢
堡
自
由
及
漢
斯
城

的
#

®

提
出
K
rCI
g
e?
 

M
a
l
l
m
a
m
i
a
u
n
z
I
5 S

R

o:d
e
r

等
§

的
鏗
 

定

意

見

。

n

、

聯

靈

霧

求

將

本

件

_

駁
回

本
i

七
十
三
襲
七
款
規
定
，霜

於

以

規

定

。聯
邦
尤
其
有
權
限
規
定

 

本
法
第
五
條
所
導
出
的
各
項
原
則
。
國

第

三^
5

®

基
^
^
第

五

條

’
該
第
五
條
乃
林
I

 

署

之

領

域

的

獨

占

。
邦

蜃

豪

三

條

也

因爲

其

侵

犯

！

靈

局

的

行

政

權

限

而

無

效

(
基

本

法

第

八

十

七

請
 

I

項

了

的
權
利
並
蠢
靈
害
。熟

仃

昼

送

’並

的

任

務

。因
此
，翌
本
件
公
司
並
未
該

 

當

整

本

德

三

十

條

’
蓋
該
條
乃
把
握
單
純
的
行
政
’
而
®

握
國
庫
的
！

。
再

者

’
聯
—

於i

之
本
質
 

」
I

限
設
立
本
件
公
司
。
播
送
設
施
的f

 ,
乃
f

聯
^
^
政
局
的
任
務
範
圍
(基
—

第

八

十

七

循

1

項

7
 

黑
_

的
^
1
^
並

未

種

害

’
蓋i

黑
®

口
的
雜
’並
未
規
定
排
他
的

f

 ’
再

者

’
此
種
排
 

他

襲
f

麗

基

东

霍

五

震

定

且

此

種

靈

的

規

定

丨

如

5

們
認
爲
其
有
效
—
雲

成

利

。



聯
邦
並
未
邦
萎

irT

爲
的原則，
醫

早

已

準

件

公

司

’

°

震

聯

邦

對

於

在

本

件

公

司内
部

自

由

的

、
公
共
的
意
見
建
立
的
程
序
-
加
以
損
害
時
-
始
違

i

本
法
第
五
®

"
在

此

欠

缺

篇

贅

該

德- t
K
K
S
i
*

聯
邦
政

府

提

出schecner

 * 

Hans

 

Schnel‘den5ispanner£

鑑

見

。

m
u
 '

尼

德

薩

克

蠢

政

府

以

及-1
=
^
®

自
由
漢
斯
城
的
參
_

在

车

件

黯

與

邦

S
t
-

訟

中

’
 8

置

自

由

及

蜃
 

城

。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對
於
本
件
繫
屬
的
程
序

-

i

 

一

九
六
〇
#
4
~
月
五
日
及
七
日
的
決
鹽
#

共
同
辯
論
及
裁
判
。

 

在
一
一
一
 

I

屍

辯

¥

 ’
依f

50

人
的
1

聲

明

’
傳
喚
本
件
公
司
的
業
^
^
行

人

員

’
 

理
官
署
的
局
長

M
e
r
c
k
e
r

 

博

士

作
爲
證

人

訊

問

下

幫

題

.•

L

蠢

S

考
量
’
決

定

在

馨

總

理

籑

内

雙

進

行

的

有

限

責

任

公

司

？

2-聯
邦
司
法
部
長
以
何

f

格
參
加
本
件
公
司
的
設
立
？

3.
在
設
立
會
議
決
議
紀
錄
上
記
載
股
東
薛
佛
以
自
己
囊
’
但
爲

了

蠢

，
而
_

出

資

’
具
有
何
種
意
義
？

4
'
是
否
全
部
出
資
的
半
數
以
現
金
支
付
？

5.
股

東

麗

的

出

資

是

否

以

誓

娶

應

？



一八

亦
即
從
聯
襲
理
官
署
的
個
別
計
劃
的
第
三
。
。
項
$

應
？
倘

若

否

定

’
則
從
何
種
項
目
支
應
？

C

、
1

1

、

本

靈

屬

馨

一

審

判

庭

的

權

限

範

圍

本

件

講

乃

屬

合

法

。

i

件
B

 ’
由
漢
堡
自
由
及
漢
斯
城
以
及
黑
蠢
所
提
出
聯
邦
與
邦
間
之
爭
議
-
滿
足
基
本
法
第
九
十
三
條
第

 

一

 i

_款
i

十
三
條
第
七
款

 >.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樓

六

十

八

條

墨

c

丈
條
六
十
四
震
定
的
前
提
-

 

此

蠢

用

^

^

違

墨

本

董

五

條

的S

 (
霣

下

述
E

a

之
說
明
)0

2.
又
漢
堡
自
由
及
漢
斯
城
參
議
院
的

M
S

-

在
抽
象
的
規
範
審査
的
程
$

(

基

本

靈

九

十

三I

 i

二
 

款
〕
乃
屬
合
法
。

fa)
翼
蠢
法
院
已
震
判
：與
對
的
國
家
訂
立
各
的
同
蠢
律
(基

五

十

九

壽

一

 

項
)
，
所
謂
的

f

法

律

，
也
應
f

憲
法
法
院
在
規
範
審査
程
窜
的
審
査

 <

 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一册
，
第
 

三

九

六

頁

(
第
四
一
〇
頁
)
.
，
第

四册
，
第

一

五

七

頁

(
第
一
六
二
頁
)
；
另
參
見
第
六
册
，
第

二

九

〇

頁

(
第
二
九 

四
頁
以
下
)
。在
—

間

的

邦

’也
必
須
比
照
適

f

。

漢
露
由
參
議
院
堡
邦
四
士
二
豐
三
句
規
定
同
蠢
准
定

 
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：

「
具
有
法
律
f

的
被
公
布J

。
&
條
約
乃
是
基
本
—

九
十

三

條

第

一

 i

二
款
蟇
我
的
 

馨

。
其
實
體
法
的内
容
乃
從
其
所
附

加
的
邦
f

定

所

產

性
(
參
見
_
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四册
T
第

I

五
七
頁
 

(第
一
六
三
頁
)
)
。
然
而
在
形
式
上
乃
1
¥
法
律
，
而

非

爲

憲

法

上

審

査

的

對

象

。
漢
堡
自
由
及



漢
斯
城

#
3

^

的
8

眼
-
因

此

必

揺

以

鍟

的

變

-

3

鬆

法

在

涉

蠢

範

圍

内

，是
否
囂
本
法
第
七
十
三

醤
七
款

i

相
符
合
，
呈
現
意 

見

鬉

=
漢
堡
自
由
及
霸
城
蠢
院
®

慕

。
反
之
，
繫
内
醫
長
則
於
一
九
五
五
年
三
月
二
十
二
曰
 

以函庭主張該條規
及繼欲

S

的̂̂。
醬
意
不
僅
是
的
置
是

 

性
質
。

因
十
三
權

-
i

 

之

謹

aiî
g

提

’
已

黌

備

。

集

s
i
m
t
i
a

法
^

I
S

七
十
六
簾
二
驁
定
’露

鰲

的

蠢

審

査

’
亦

即

人

聲

明

請

求

確

認

-

符

合

輩

法

的
S

 ’
僅

於一

 

的

蠢

.

.
以

該

法

律

不

符

八

暴

法
.
.
晋

經

不

加

以

適
m

時

’
始
爲

法

秦

許

。
此
項
要
求
在
此
也
已
經f

。

聯

邦

然

囊

■■僅於
擬
進
行
審

査
的
規
範
’未

黌

執

加

以

適

用

時

，̂
^
:
憲
之
_

 

權
利
存
在
；然
而
，

邦

î
K
-

必

執

,因此
已
聯
3
府巳經

r

不
蕾

J

該
®

的
情

形

，
資
爲
抗

辯

。
磐

S

黯

蠢

蠢
： w
w
c

蠢
二
款
霤

释

時
，
則
此

 

與

基

本
醤

九

十

三

壽I

雪

墨

定

不

符

’
罌

需

以

遵

守

。
但
上

述

所

主

張

觀

點

並

不

正

確

。

 

黯
的
機
關
並
無
權
限
進
行
公

I

t

(
貪

z
e
i
d
l
e
r
,

 I

.
 19

6
0
,

 57
3
)

 
*

逾
 

養

「
不
予
遵
守
」
此®
一̂

。
鹿

’
也

明

白

的

表

r

不

符

塞

本

法
 

」

。
此

種r

不
予
適
用
」
的

簦

，
即
滿

D
î

晷

法

院

土

(讐
二
款
規
定
釋
憲
露
的
合
：

。

 

未
*

三

觀

一

項
，其
在
_

自

由

及

爵

城

的

’蟹

馨

一
九



二
〇

播

送

設

施

，
聯

邦

郵

政

盤

—

德
國
電
視
有
限
責
任
公
司
進

i

送

。
此
種
®

，
如
同
聯
邦
内
政
部
長I

九
五
五
 

年
三
月
二
十
二
曰
信
函
中
所I

，係
以
定
第
一
二
毚

I

項
規
定
與
基
本
法
不
符
，
因
此i

f

見

解

，
歲

 

基

礎

。
亦
即
一
 
f

邦
機
關
已
經r

不
遵
守
」聖

’因
此
在
聯
法
院

f

七十六二

f

定

的

謹

下
 

-
巳

經r

不
適
用J

S
-

(0)
雖
然
漢
堡
參
議
院
已
經
提
也
邦
§

定

第

三

講

一

項

|

二
項
要
求
進
行
審

査
，
然
而
在
渉
及
該
條
約
第
 

三
籠
一
項
的
範
圍

内
-憲

法

上

的

審

査

僅

限

法

。
而
^

*

定
第
三
蠢
二
項
-
北
德
麵
電
台
必
須

 

確

S

 
(技

谨

的

設

施

在

其

播

以

相

同

蜃

的

袭

進

S
應

。
此

一

規
霊
不

具

有

獨

立

的

憲

法

上

囊

。

§

然
而
與
該
參
議
院
之
蠢SH
不

同

的

’
乃
是
本
件
不
僅

I

^

査
邦
f

定
第
三
f

 一
項
是
否
與
基
本S

七

 

士

 - i

七
款
相
符
合
。

本
讓
九

±-
1獲

i

 i

 

1

款規定，
聯̂

3

法
是
否
符
合
「
 

基
本
法
」
進

行

裁

判

。
此
種
憲
法
上
審査
應
相
應
的
予
以
擴
張
。

H

、

漢
堡
自
由
及
漢
斯
城
的
參
議
院
不
僅®
^
®
^
的
！̂

審
査

(
基

本

法

第

九

十

三

謙

一

項

第

二

款

，
聯
邦
憲
法
 

法
|

¥

三

簾

六

款

)

，
置

也

*

^

與
^
!
4
1
^
!
1
.
議
提
出
*

#

判

(
基
本
^
一̂

十

三

擔

一

項

第

三

款

 

，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德

十

三

條

第

七

款

)

，
並

認爲
就

此

兩

件

謹

可

於I

糧

判

。反之，
聯邦政府

 

則
表
示
。固

仏

-
在
此
涉
及
不
同
的
程
序
種
類
-
而

蠢

用

不

同

的

程

序

原

則

。
縱

馨

此

種

差

異

，
抽
象
的
規
範
審

査
程



非

終

局

的

規

定

程

序

河

時

可

以

加

以

。
在
此
類
規
定
中
’
毋

寧

雲

示

-
個

-
般
的

f

 ’
亦

即

其

准

許

產

在

其
■

形

’
也
可
進
行
程
2

屏

’
只

翼

程

望

<
翁

<
 旱

具

時

。
蓮

(囂

基

至

震

同

一

的

問

題

藝

此

>
 l

i

#

«

$

 s

f

c

s

s

 -
 

•
 
s

s

i

i

i

法
第
六
十
六
條
、
六
十
九
條
規
定
’
將

向

來

不

的

程

序

’
彼
此
加
以

<
1
#

 (
參

見

驗

馨

法

籠

裁

判

_

十 

册

’
第
一
八
五
頁
)0

驀

，
此

蜃

盡
i

i

 

-

乃
程
序
蠢

s
a
w

?

驀

巳

加

以

琴

。
在
此
即
已
加
以
執 

行
’

亦
即
已
所
的
任
何
一
種
藝
求
。

D

、

i

 -
項
保
留
北
德
—

電
台f

 I

利

-
在
i

薩
克
0

 
’西里霍爾斯坦邦

墨

難

(震

屢

)
以
文
字

、
聲
音暴̂
公̂蠢？

暴
出
，亦

(
獨

無
線
送
)

。

此
 

一

 規
定
進

 
i

M

f

*

 

r
n
^
s
l

 戛

-

 

經

營
爲
靠

蠢

電- W
S

!

所
必
要
之
馨
及
覆
塵
署
之
設
施

S

占W
S
K

送

設

施

之

翌
悬

營

)

。
§

i

i

f

f

l

i

l

i

i

i

i

i

 *
 i

p

i

i

=

i -

規

豪

認

北

德

應

電

直

桌

護

施

之

設

立

蜃

營

的

範

圍内

’
與
基
本
法
並
不
相
符
合
’
因

此

無

效

。
在
其
他

二
一



二
二

s

 ’
該
S

定
與
基
符
合
。

I

、

獲

府

的

醫

*
 

第

三

議

一

項

在

全

襲

圍

裔0
1
^

 ’
蓋

該

規

定

馨

邦

磬

電

報

 

議
之
耩
的
立
法
權

(基
^

^
七

汁

三

簾

七

款
)
並

不

相

符

合

。

r
^
^
B
M
l
a
e
N
l
u

 (post-§d

 

?
i
l
d
l
e
n
)

的

繁

’在
質

上

被

登

。
此

繁

與

威

瑪®
^

 

六

蠢

七

款

叠

八

十

八

條

第I

項

躉

之

「
靈

及

電

J

 
(post-—

 

T
e
l
e
l
w
e
s
e
n
)

霜

合

’
後

i

s

±
i

®
s

i

l
—

S

I

—

n

*

帝局已時期’

 

目
公
頁

s

*

®

蕃

之

昜

’
 
s

給

r

核

准

j

 §

帝
*

^

局
 

之

篇

隻

墨

送

設

施

’
附
加爲
確
S

送
節
目
之
政
治
的
公
正
性
以
及嚣
公
司
之
組
截
上
$

性
之
廣
泛
的
負
擔

»
s

s

f

^

s

f

f

l

u

播電
題，

i

在
電
的
震
的

®
i

 (
廣

播

雙D
w

)

 
(s

c
l
e
r

，
f

意

見

書

，
第
四
十
 

五
頁
以
下
)
。
一
九
二
八
年
蠢
電
霞
施
之
法
律
已
經
翌

其
；*

並

將

帝

台

的

H
-
^
5

施

 

納

入

霉

上

蠢<

 

s
c
h
e
i

，
^
{
^
見

書

，
第
四
十
六
頁
〕

*

電

霍

業

的

概

念-

在
其
涵M

M
m

4
D
S

範

圍
内
’
實

際

上

無

法

分

製

技

術

的

 '
組

織

上

的

蠱
S

層
面

a
^
l

n

i

'
 m

m

 0



本
法
第
七
十
三
條
第
七
款
規
定
之
立
法
權
限
’
亦
涵
蓋
i

電

台

整

體

。
因

此

’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爲
確
保

 

無
線
電
廣
播
自
由
所
包
括
的
指
導
原
則
的
法
制
化
，
乃
歸
屬
於
聯
邦
的
權
限
。
對

於

北

德

電

台

承

認

獨

占

M

廣

 

播

電

台

的

播

送

’
乃
牴
觸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。

2.
其
經
由
邦
際
協
定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對
於
北
德
i

電
台
所
爲
有
利
的
規
定
，
如

果

如
同
聯
邦
政
府
所
想
像I

般

 

，
廣

泛

的

理

解r

電
信
事

業

」
用

語

時

，
則
將
在
全
部
的
範
圍
内
，
與
基
本
法
第
七
十
三
條
第
七
款
規
定
不
相
符
合
。
 

不
僅
是
在
邦
f

定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保
留
予
北
德
I

電

台

排

他

的

權

利

設

立

並

經

露

送

設

施

，
而
且
其
獨
占
®

 

廣
播
電

î
l
送

，
亦
均
擬
於
下
述
領
域-

亦
即
其
法
律
上
I

，
依
聯
邦
政
府
的
觀
點
’
墨

基

本

法

第

七

十

三

條

第

 

七

款

規

定

-
乃
排
他
的
歸
屣
於
聯
邦
。

U
 '

1
聯
邦
政
府
對
S

本
法
第
七
十
三
條
第
七
款
規
定
之
解
釋
，
並

不

正

確

。

r

郵
政
及
電
信
事
業
」
僅
涵
蓋
及
於

 

在
排
除
所
音
技
術
下
的

s
i
r

電
台
之
播
送
技
術
頜
域
，
而
非
涵
蓋
廣
播
電
台
整
體
。
基
本
法
第
七
十
三
條
第
七
款

 

規
定
尤
其
並
未
賦
予
聯
邦
下
述
權
限
：
亦
即
規
定
舉
辦
S

電
台
之
組
織
及
者
之

内

部
的
組
織
’
或
者
頒
布
有
 

關
播
送
的
規
定
。
依
基
本
法
第
五f

定
爲
確
保
無
線
電
§

自
由
所
要
求
的
指
導
原
則
的
法
律
上
規
範
化
，
亦
即
不

 

論
在
實
體
法
上
之
點
以
及
組
織
上
之
點
(
參
見
下
E

m
段
之
說
明
)-

均
屬
於
^

的
立
S

限
範
圍
.
，
在
例
外
情
形

 

-

於
聯
邦
M

f
®
^
特
別
極
類
的
廣
播
電
台
之
播
送
的
權
限
的
範
圍
内
，
屬
於
聯
邦
立
—

範

圍

(
參
見
下
述m
2
 

及
E

I

5
段
之
說
明
)C



2
,
3
^
1
1
本
法
第
七
十
三
1

七

款

規

定

’
聯

邦

對

於

「
郵
政
及
電1

5
*

業

」
擁
有
排
他
的
立
法
權

限
。
廣
播

 

電
台
或
許
只
可
以
算
入
本
款
規
定
童
我
之
電
信
事
¥

。
基
本
法
第
七
十
三
條
第
七
款
的
草
擬
’
追
溯
到
早
先
的
規
定

 

係
將
電W

-
業
的
向
來
任
務
附
加
劃
歸
郵
政
的
範
圍
(
參

見

一

八
四
九
年
帝
國
—

第

四

十I

條

以

下

；

一
八
六
七
年

 

北

德

聯

邦

憲

法

以

及

-
八
七
一
年
帝
國
憲
法
第
四
條
第
十
款
；
威
瑪
i

第
六
條
第
七
款
)

。
亦
即
在
基
本
f

七
十

 

三
條
第

七

款

中

-
使

用
r

郵
政
事

業

」
係

認

爲

與r

電

信

囊

」
之

r

新

的

」
任

麗

圍

靈

立

，
爾

郵

政

的

r

傳

 

統

的

」
業

務

部

門

。
兩

者

均

屬

聲

本

法

第

八

十

七

條

第

-
項

謹

的

「
聯
邦

郵

政

」
的

範

圍

。

g

靈

電

台

(
在
此
以
及
以
下
係
指.•
收

音

霧

電

台

以

及

電

視

囊

電

台

)
係爲

無

線

的

篇

習

運

用

 

i

 ’
並
經
由
播
送
者
加
以
發
射
。
此
項S

電A
n
l
a

送
者
乃
是
§

設
施
以
及
電
信
設
施
(
廣

播

設

施

法

第

i

 

-
項

)
；
其
均
爾
藝
本
法
第
七
士
二
條
第
七
款
規
定
之
電
信
事
業
。

在
依
照
自
然
的
文
字
理
解
以
及
一
般
的
語
一
一
一
扇
法
所
進
行
的
解
釋
，
僅
播
送
無
線
電
攮
電
台
演
出
的
技
術
上
事

 

情

’
係
屬
於
電
信
事
業
的
範
圃
。
電
信
事
業
乃
是
一
項
技
術
上
的
、
取
向
於
傳
播
信
號
經
過
的
概
念
"
電
信
事
業
與
電

 

信
設
施
亦
即
與
技
術
上
的
設
備
有
關
聯
，
經
由
苴
(輔

助

，
信
號
被
傳
遞
到
遠
處
。
此
業
經
一
九
二
八
年
有
閫
電
信
設
施

 

之
法
律
所
證
實
，
該

法

律
規
定
，
在
此
必
須
納
入
的
範
圍
内
，
依
其
意
旨
及
文
義
，
限
於
規
律
§

設
施
的
設
立
及
經

 

營

’
亦
即
限
於
規
律
技
i

的

事

情

。
在
其
政
治
上
及
文
化
上
的
意

II

難

以

測

量

的

大

衆M

工
具
§

電

台

，
並
不

 

是
電
信
事
業
的
設
備
的
一
部
分
-
而
是
其
利
§

，

(
參
見

H
o
s
e
?

 Do:
v
 195

4

 - 3s
(
3
9s
 

;

 La
d
s
a
n
n

 >

 

J
I
R

 S

 
(
 

1
9

CT.7
/
1
5
5
8
)
.

 
s
.
3
o
7
(
3
1
0
r
另
參
見

 

H
a
e
n
e
r
D
e
u
t
s
c
h
e
s

 St
a
a
t
s
r
e
c
h
t

 二

8
9
?
2
.
.
1
>
5
.
4
1
5
)
。
此
植
電
信



技
術
的
觀
點
’
可

能

在

的

量

-
具
薑
要
的
以
及

1
|

*
妾

的

囊

。
然
而
，

—

 

人
W

十

轰

巳

醤

具

有

次

要

的

、

8
s
s
g
s
8

。

*
 s

i

s

i
^
l

N

f

*
 M

m

0

0

s

i

l

^

i

i

f

f

l

m

i

s

«
i

l

i

i

f

f

l

l

i

&

S

K

m

 -
 s

w

i

i

l

i

 -

^
0

s

s

s

m

w
^
^
s

^

上
i

到
收Ĵ

s!
爲
止

*

基
f

第

七

十

三

條

第

七

款

橥

’
亦
包
括
下
述
擇
術
上
1

,

對
於
此
種
前
提
的
規
範
乃
是
規

-
 n

^
-f

S

I

'

而
與
其
f

 I

的
頻
率
相
調
和
。

爲
避
免
交
錯
及
干
擾
-
播
—

的

地

點

必

須

按

照

I

的
觀
點

^
0

^
,
 l

i

i

i

i

f
'
 ̂
i

M
^
l

«
i

i

n

i

i

^
^

致
於
邊
_

他

蜃

設

備

及

電

力

設

豐

干

擾

’
並
且
S

於

-
般

的

霞

電

台

的

運

输

亦

不

諾

以

妨

礙

。
此
亦
同

此

肇

寶

揭

。
冀適

<一
量毚加以規定的’
只
有
以
蠢
。

 

ô
x

i

f

i

t+
-
 

•
 i

m

:
 H

i

l

^

l

i

i

 

電a
i
m
i

的
s

。

3

輩

法

第

五

鬻

-i

l

句

養

「S

J

的

用

霊

霧

「
雙
口

 

J

爲

營

需

。
此

固

靈

未

排

除

基

二
五



本

法

的

其

驚

蠢

於
S

電

台

的

部

分

領

域

在

其

他

蠢

的

醫

加

以

靈

。
然

而

在

基

本

法

第

五

擔

一

警

一

 

句

提

及

「
蜃

電

台

」
’
 
S

止

承

認

電

信

素

的

用

語

畧m
i
w

塞

發

。如

果

電

可

S

爲
 

電
台
的
部
分
領
域
時
’
則

於

此

其

僅

可

能

牽

涉

到

以

囂

節

目

演

出
爲
具

的
_

 ’
亦
馨
問
題
。

蜃

電

台

與

新

聞

—

霜

近

’
乃

應

於

大

工

具

。
基

本

法

第

五
醤

-
獲

二

句

在

_

規
定
中
明
定 

此
三
f

衆

篇

®

。
而
f

的
立
法
權
限
，
則
聞
及
電
影
的
一
般
法
律
關
係
加
以
明
文
規
定
(基
本
法

 

第
七
十
五
條
第
二
款
)

。
至
於i

電
台
則
並
未
i

本

塗

七

十

五

條

第

二

款

規

定

中

篇

及

。
對
於
此
<
1
本
法
 

的
^
^

>
<
加

以
斟
酌
所

爲
之
解
釋
’實

無

法

對

於

鼍

電

台

立

法

權

限

’雖
然
聯
邦
對

 

於
新
聞
及
電
影
的
一
股
法
律
翼
也
僅
得
頒
布
範
圍
性
規
定
。

(b)
基

本

法

在

議

灣

與

蠢

的

立

時

，
乃
是
從
_

的

權

限

的

蜃

出

發

(
聯

邦

蠢

法

院

裁

判

集

 

第

十
册
，
第
八
十
九
頁
尤
其
第
一

 

〇

 一
頁
)

。
聯
邦
只
有
在
基
本
法
賦
予
立
法
權
的
範
圍
内
v̂

^̂
f
#

立
：̂

 (
基
本
法 

第

七

十

簾一

項
)

。
因

此

*
 
I

上

聯

邦

的

立

議

’
僅
*

*

本
法
的
明
文
規
定
加
以
_

。
在
聯
邦
的
權
限

 

有
雲
時

-

即
不
能

爲

有
裂
限
的
獲
。基

S

S

S

毋
寧
反
而
要
求
詮
毚
本
法
第
七
十
三

 

條

以
下

規

定

。

再

者

-
講

雪

在

任

何

情
f

都

是

-
雙

化

的

現

象

-
在
文
化
的

W
W

本
上
可
以
由
國
家
加
以
管
理
及
加 

以

饔

的

範

圍
内

(
參

暴

邦

蠢

法W
h

册
第
二
十
頁
*
第
三
十
六
頁
以
下
了
除
了
基
本
法
的

待
別
規
定
’

爲
 

有
i

聯

邦

之

限

制

或

魏

之

情

形

外

-
依

麗

本

法

聖

本

決

定

(
基
本
法
第
三
十
條

-

第
七
S

以

下

以

誓

八



十
三
條
以
下
)
乃

歸

露
®

的

範

圍

(I

聯

馨

法

法

院

裁

判

集

第

六册
，
第
三
〇
九

頁

，
第
三
五
四
頁
)

。
此 

種

憲

篛

基

本

決

定

’
在S

的
努
分
配
之
利
益
下
，
尤

其

也

有

邦

i

家

篇

之

決

定

’
乃
禁
止
在
文
化 

的
蠢
領
域
，

资

缺
充
分
明
確
的
基
銮
上
舞
規
定
之
下
-
承

認

限

。
然

而

髭

-
並
無
此
霣
外

 

規

定

。S

基

本

法

第

八

十

七

權
-

■

定

：
聯

邦

置

局

在

_

自
己
的
行
政
範
圍
S

行

運

作

。
由

此

並

賴

推
 

論

出

識

的

立

蜃

阪

範

圍

。
此

乃

符

合

德

國

囊

上

的

原

則

，
亦

觀

邦

的

立

讓

範

圍

比

聯

邦

袋

權

範

画

更

爲

 

廣
泛
(參
見

S
c
h
e
m
e
r
s

鑑
定
意
暑
，第
四
十
八
頁
)

產
的
體
系
’
聯
邦
的
立
法
權
乃
標
示
出
其
！̂

 

權
限
的
最
外
部S

 (
參
見K

r
i
i
g
e
r

，
聯

邦

與

蠢

在

憲

政

構

舉

§

政
規
定
J

蠢

籌

，

一
九
六〇

■

七
 

十
八
頁
；Z

e
i
d
l
e
r
,

德
國
一
藏
公
報
，一

九
六
〇
年

，
第
五
七
三
頁
，
五
七
九
頁
以
下
)

。
然
而
此
並
非
意
指
：
聯
邦

 

的

行

釐

限

應

跟

隨

其

立

篇

限

’
亦
非
反
過
來
’
由

立

廛

跟

隨

行

政

權

。
從
本

S

本
法
第
八
4

簾

一

項

規
 

政

局

的
權
限
，
並
無li
導

出

聯

邦

的

立

圍

。
再
者
，
基
本

f

七

十

三

謂

七

款

所

定

「S

及
電
 

」
與

蒙

毚

八

十

七

襲

一

讀

疋

之

「
聯

邦

霞

局

J

乃
#

同
的
事
務
領
域
二
麗

S

局
」的

事

—

域

範

圍

，
—

如

何

理

解

「
郵
政
及
電
f

業
J

所導
出。
將

爲

是

i

f

局

的
事
務
，
並
不
 

正

確

。
聯
邦
^
一̂

於i

電
台
的
事
務
-
除s

f

問

題

外

’
並
未
使f

—

信
事
S

聯
邦
部
長
主
管
’
而
是 

歸

内

f

長
主
管
。由

此

可

見

也

認

a
m

並
i

及
電
信
事
—

i

 (
參
見
一
九
五
三
年
七
月
二 

十

四

曰

馨

歲

法

第I

條
’

公
謹
一
卷
第
六
七
六
頁
)
。

二
七



二
八

么
公
共
的
利
益
要
汞
S

電
台
運
輸
的
秩
序
，而

此

種

秩

序

只

能

由

聯

的

加

以

糞

。此
蠢
用
於

 

塵

電

台

 
>

 播
_

的

霞

旳

分

靈

界

限

，
在

蠢

技

蜃

點

下

的

設S

站

§

送

強

度

的

規

定

，
所

謂

蠢

技

 

術

，
屢

運

輪

的

陡

醫

，f

廣

闊

的

及

地

方

的

干

擾

的

保

護

以

及

國

的

執

行

，
均

僅

襲

事

物

之

狀

態

，
統

 

一
的
加
以
規
定
-以毚台運

S

混
亂

。

4

信

素

用

語

的

歷

史

的

_

，
並S

出

不

同

磬

論

。
固

然

經

由

帝

國繋

局

的

行

饕

踐

，
帝
國
機
關 

從

I

九
二
六
年
到
一
九
三
三
年
初
，
對
於
_

電

台

的

謹

與

節

目

的

壽

的

實

施

霧

，
有
不
可
或
缺
的

i

 9
 
( 

參
見
B

I

S-
刖
揭
文-

第
十
一
頁
以
下
；
1

!■?
揭

文

，
第
二
七
頁
以
下
之
說
明
)

。
然
而
由
此
並
無
法
推
論
出
：

 

基

本

法

第

七

十

三

條

第

七

款

規

定

麗

的

電

信

-

包

含

講

電

<昼

體

0

<33
®
^
電
台
的
法
律
上
規
定
，
直
到
一
九
三
三
年
時
期
，
仍
未
被
制
定
。
不
論
一
九
二
四
年
三
月
八
日

M

電
 

台
運
輸
保
護
<
2TJ
(
帚
國
^

一
:公

f

 

i

卷
，
第
二
七
三
頁
)

電

台

1

九
二
七
¥

二
月
三
日
電

 

報

霍

之

修

h
：®

 (帝
國
霍
公
襲
一
囊
三
三
一
頁
)
(
後

者

在

公

布

的

電

雲

時

以

r

電

信

設

獲

j

 

之
翁
加
以
規
定
)
，
均
未
使

®

台
之
文
字

〇
對
於
此
一
修
墨
的
立
法
理
由

(
R
T

 f
f
i/19

2
4

 Dr
u
n
k
s
,

苧

， 

3
6
8
2
)

 
’僅
在
鬆
台
的
備
之
醫
及
經
營
徵
收
饔
的
部
分
’曾

提

及

台

。電
報
法

f

修

 

正
的
目
的
，

立
法
理
由
，乃

是

術

的

進

步

，而
鞏
固
國
家
的

i

統
1

利
 <

前
揭
第
五
頁
〕
。

 

該

法

帝
國

靈

院

中

，
於

全

部

三

次

藤

中

，
未
經
M

即
^

^

又(
R
T

 m
/
1
9
2
t

 

Verhandlungen

 

Bd.

394

 

S
.

 11719 F̂
1173

roi

 

stenographl’scher

 

B
e
M
c
h
t

&:er

 

die
 

346.

 Sitzung

 am

 

24.

 November

 1927 r



屢

的

文

義

4

就

薦

技

術H

的

規

蠢
rT

無
偏
袒
的
說
明
■
’
由

此

規

裏

未

提

平

.
w
w
a

整

骷
應
歸
屬
於
威
瑪
帝
國
憲
法
第
六
襲
七
款
及
第
八
十
八
S

 一
項
規
定
富
我
之
郵
政
及
電f

業

。
此
亦
同
S

用
 

於
該
法
律
草
案
的
立
法
理
由
。
在

一

九

I

九

年

帝

國

憲

法

的

註

’
不
論
在
第
六
條
第
七
款
或
在
第
八
十
八

S

 

-

i

f

 ■
 

«

(h)
聯

邦

政

蠢

—

信

事

變

概

念

的r

歴
史
的
形
成
」

，
並

震

以

法

律

的

制

豪

■

，
而
只
能
以
帝
國
 

f

局
及
帝
國
内
政
部
長
直
到
一
九
三
三
年
期
間
止
的
行
政
實
務
爲
—

。
聯

觀

府

尤

其

主

張

下

述®

;

規
定
電
 

®
E
i
N
i
K

的

權

暇

-
包

貪

馨

本

墨

五

條

的

_

愿

在

蠢

上

加

以

規

定

的

權

限

U

畧

下

的

輔

助

*不
僅
是
帝
國
’置

靠

也

於

w
w

囊

S

送

的

馨

力

，
_

自
從
一 

九
二
六
年
以
柬
，爲

維

護

墨

電

台

(
各

項

棒

)
的

目

的

，
而
附
加
各
項
條
件
的
「
核

准

j

利

用

霖

郵

政

局

的

廣
 

播
電
台
播
送
設
施
，
對
於
上
述
條
件
附
加
有

s
g
*

及#演的各項準
則〈
下

以

及

S

監
督
委
員
會
 

及諮詢委員會的規
定(
下

。

帝
國

F5
*

對

於

舉

干

預

’
係
以
達
成
播
送
公
司
的
政
治
上
公
正
性
’
組
織
上
的

S

性
以
及
 

f

中

自

由

表

示

意

見

(
威

瑪

憲

擔I

 1

八
條
)

@

利
爲
目
的
，
此
種
說
法
只
有
在

I

定
條
件
下
正
確

 

>

 對

此

， 

或

許

可

以

引

則

第

-款

，
該

®

定
：

並
不

^
§
^
5

任
何
政
黨
。
因
此
’
其
整
體
的
報
導
以
及
演
出

 

勤務，

超

®1
1
^

加以霜」(
類̂?̂，
慕
一
九
二
六
年
員
會
之
及
一
九
三

 

二i
j
H
W
i
?

台

之

新

規

定

的

指

導

麗

第f

款

？

 
1

論

文

’
第
一
二
四
頁
以
下
亦
有
刊
載
r

此

外

’
利
用
附



三
〇

加
各
項
條
件
實
現
國
家
干
預
措
施
及
監
督
的
髏
系
’
此
種
體
系
乃
接
近
於
-
種
檢

査
制
度
。

本
件
節
目
公
司
僅®

布
下
述
政
治
上
報
導
：
該
公
司
從
某
一
「
報
導
單
位
」

(
即
圖
書
及
出
版
之
紐
^

股

 

份

有

限
公
司
’
該
公
司
之51
%
的
股
份
掌
握
在
帝
國f

)
所
_
得

之

新
聞
報
導
(
準
則
第
二
款
〕

。
只
有
非
政
治
的

以

靈

3

的

馨

才

可

以

黛

他

雹

蜃

。
其
^

^

單

位

奎

管

■

^̂
K

^

所
l
i
s
l̂b

^
!
被

稱
爲
「
負
^

*

」 

的

馨

，
必
翼
遲
延
的
，
未
被
遺
漏
的
及
未
予
變
更
的
加
以
散
布
，亦

即

出

J

 
(
準

則

第

三

、
五

、
七
款 

)

。
對
於
經- E

W
W

2!
所
*

演
出
的
「進
行
經
過

J

 
’
必

須

由

本

件

公

司

纛

的

加

以
_

(

準
則
第 

八
款
)
0

 

導
及
演
i

務

的

監

雲

員

會

’
其
原
則
上
由
一
位
帝
國
的
代
表
及
兩
位
主

g

i

政
府
的
代
表
所
組
 

成

，
乃

是
爲
決

定I

切
與
節
目
i

有
關
的
政
治
問
題
而
被
設
立
(
各
項
條
件
的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)

。
本
件
節
目
公
司

 

負

篇

務

尉
S

誓

{S

的

-切
政
樓
問
題
’

醤

_

員
會
聯
絡
-
並

決

定

(有
關
監
督
委
員
會
之
規

 

定
I

二款)
。蕎

目

必

呈

交

養

員

會

^

®

成
員

i

大

的

節

墨

更

必

須

通

知

之

。
蜃

’
只
要
其 

節
星
非
單
雜
及
文
化
、學

民

警

的

問

麗

，本

鬢

目

的

篇

部

分

’
均
擁
有
異
議
權
利
(

 

上
述
規
定
第
五
款
、第
六
款
)
。

員
會
也
擁
有
類
似
的
權
限
，其
構
成
員
擇
聽
取
節
目
公
司
意
見
後
，
由
主

 

府

取

馨

國
内
政
部
長
之
同
意
後
任
命
之
。
諮

謹

員
會
乃

是

就

蠢

文

化

、學
術

及

國

民

警

之

領

域
的
演

 

出

’
爲

共

同

節

目

的

安

排

’
而
組
成
(
條

篇

三

條
第
二
項
)
。

諮

謹

員
會
逆a

W
W

利

對

控

即
目
提
出
異
議
 

C
®

諮
禀
定
第
七
款
了

sfe

雲

員

會

及

員

一

九

二

七

年

即

播

爲

「警
機
構

J

 <

 

D
e
n
c
k
e
r

著
-法

’第二

册



’
 I

九
二
七
年
出
版*

第

五

四
七
頁
’
第
五
五
〇
頁
以
下
)

。
其
已
f

疑此種務

f

是
否
符
合
威
瑪
憲
法
 

第

二

八

條

所

保

護

的

意

見

表

現

自

由

。

H
r
t
z
s
c
h
e
l
〔
H
d
b

 DS
t
R

 1
6
5
1
(
6
§1_|
認
爲
監
叔
曇
員
會
的
檢
査
活
動
’ 

只

有

在

其

因

爲

■台
設
施
之
馨
’
並
非
麵
的
，
置
國
庫
的
’
以
營
利

爲

取
向
的
護
露
部
門
’
因
此
與

 

威
瑪
憲
法
第
-

1

八
條
規
定
相
符
。
氏

認

爲

倘

若

的

響

應

視

爲

利

的

延

伸

時

-
則
蜃
電
台
的
檢

 

査

「
無

疑

的

是

畺

的

」

(
前

揭

，
第
六
六
八
頁
’
註
三
十
八

)
？

但
是
在
當
時
’
與
今
日
相
比
較
’
同
響
疋
較
少
質
 

疑
帝
國
郵
政
局
喪
即
目
公
司
間
的
法
&

^

^

1

九
二
六
|

始
是
1

公
法
的
性
質
>

實

-
九
一
 H

O
J
h
H

 

|

月二曰帝國

内

政部長厘量

(
R
T
B
A
9
2
4

 Dr
u
c
k
s
.
N
r
.

 

2
7
7
6
.
i
e
u
g
e
b
a
u
e
r
,

郵

政

與

電

雙

集

(
五
十
三册
)

，|

九

二

五

年

，
第

四

士

 

C

頁

，
第
四
十
七
頁
；
同

氏

著

，
 

電

信

法

暨

台

法

，
第
三
版
，
一
九
二
九
年
，
第
六
九
九
頁
以
下
；
同
氏
著
，
囊
電
台
法
文
集
(第
三

册
)
，
 

一
九
三
〇
年

，
第

一

五

五

頁

，
第
一
六
六
頁
-
第
二
〇
三
頁

Î
c

二
七
頁
，
第
六
二
八
頁
：

B
r
e
d
o
w
i

HU

揭

文

，
第
二
 

十
頁

；F
—

薯

，
德
國
屢
電
台
，

一
九

三

三

，
第
五
十
四
頁
；

s
l
t
e
r

，
郵

政

量

蜃

要

集*

第

 

一
册
(I

九
四
九
年
)

，
第

三

〇
九

頁

，
第

三

I

四
頁
；
L

c:
d
e
r薯

，
論

台

立

法

權

限

，
一
九
五
三
年
，
第
十

 

二
頁
以
下
.，

P
e
t
e
r

薯

，聯

邦

鬆

台

毫

限

，
一
九
五
四
年
，第
六
頁
以
下
；

s
t
e
l
e
i

，
聯
邦

 

鬵

與

_

電

台

’

一
九
五
九
年
，
早

一

頁

以

下

。

在

此

*與
蠢

i
p
設

施

之

共

同

經

營

間

的

公

法

上

麗

的_

 -是
否

饕

爲

是

藉

-項
與

負

擔C

各
項

條

 

件

)
相

連

結

的

「
核

准

」
或

「
算

」(|

九
二
四

^
£
®
電
台
第
一
條
，

F
A
G第
二
條
〕
處

$

 (能
種

 

-LK
r定
看

法

的

’
包
括
 

政

部

長-
Neugebauer.Berdcw.Freund

 及
 

Schusters

揭
文
.，另

系

爭

 
第

=
二



四議三
項)

爲

僅曰暈純設施之「
利用

J

的

其

運

質

的

公

法

上

法

律

麗

(
鹿
 

見

解
，
如D

e
n
c
k
e
r

前
揭
書
以
及Pe

t
e
r
s

及s
t
e
i
i
e

fi

刖
揭
書
)
；
並
不

重

要

。

同

樣

不

曇

的

*
帝

國

郵

政

局

以

及

帝

國内
政

部

長

的

靈

事

務

是

否

與

威

瑪

憲譲
二

八

_

符

合

*
董

 

如
何
’在
綜
合
評
價
藉
由
各
項
條
件
所
要
實
現
的
「確

保

行

政

台

演

出

的

影

響

力

」
？

e
d
o
i

揭

 

書

，
第
二
十
頁
)

，
並
無
法I

此
種
千
預
影
®
處
置
乃
是
以
確
保
意
見
表
示
自
由
之
基
本
人
權
包
括
在
1

電
台
頜
 

域
的
禁
止
檢

査
爲

目
的
。
此
用
於
帝
國
經
由
帝
國

S

1

公

司

鬆

麗

的

節

目

公

司

所

齊S

影
響
可
能
 

性

(參
見

B
r
e
d
!

刖
揭
書
’
第

四

十

一

頁

以

下

了

此

並

不

妨

礙

篇

電

台

在

某

種

程

度

範

圍

内
’
可
能
逵
成
政
黨
政
 

治
的
$

性

。

聯
霞
府
在
其
想
的
規
定
權
限
賦
予
醫
得
以
*
^
謹
本
誓
五
條
對
於

S

電

台

的

覆
 

原
則
的
可
能
性
時
，
不
正
確
的
引
用
到
一
九
三
三
年
爲
止
的
行

ŵ

f

法

。

再

者

，
帝
國
郵
政
局
與
聯
邦内
政
部
長
對
於
廣
播
電
台
的
行f

務
的
合
憲
性
，
在

另1

 f

點

下

亦

羣

論

。 

在
一
九
二
五
年\

 -
九

二

六

年

間

講

電

台

的

靈

定

就

如

同

一

九

三

二

年

夏

天

的

改

革

一

般

-
乃
是
帝
國
與

 

在
帝
國
參
議
院
及
其
委
員
會
經
過
漫
長
的
辯SA.
1
的

結

果

(
參
鹿Ba

u
s
c
h

，
前
揭
奉
；曰
’
第
四
十
頁
以
下i

九
十
一
頁
以
 

下
)
。
此
該
項

i

¥

 ’
 

馨

國

規

定
S

警

囊

的

權

限

■’
_

尤
其

晏

其

固

然

並

非

由

帝

國

郵

政

局
 

而
是
由
帝
國
内
政
部
長
出
發
的
嘗
試S

M

於
節
目
安
排
的
政
-然而

*

 1

與
各
邦
間
的
意
見
對
立
’
並 

未
p

i

決

。
人
們
達
成
妥
協
’
對
於
各
邦
承
認
對
於
S

電4

晶

送

的

安

趣
f

不
小
的
影
響
力
。
然
而S

不
論



在

一

九

二

六

雲

-
九
三
二
年
均
對
於
由
帝
國
所
1
0
的
廣
泛
的
權
限
加
以
爭
執
’
並

且

強

調

警

察

及

文

化

高

 

權’
其
由
自
己
規
的
權
利
(
參見

B
a
u
s
c
®

揭
書
’
第
五
十
五
頁
，
第

一

〇
二
頁
以
下
i

 

一

九
 

九
頁
以
下
)
i

於

此

種

帝

國

與

的

意

見

對

立

’
不
得
認
爲
有
在
帝
國
權
限
意
義
下
的r

憲
法
的
習
慣
法
的
補
 

充J

 (s
c
h
e
u
n
e
r
，

鑑
定
意
見
書
-
第
四
十
七
頁
即
如
此
認
爲
)=

最
後
說
明
的
’

口
的

演

出

的

馨

」

5

量

麗

書

)
並

非

由

帝

國

蠢

部

 

長

及
帯
國

^

之

，
而

是

由

帝

國内

政

部

長

義

政

府
爲

之

。Sc
h
u
s
t
e
r

 (
前

揭

書

，
第

三

二

〇

頁

)
即

很

正

確

 

的
強
調
在
一
九
三
三
年
之
前
及
以
後
’
「
帝

局

與

節

目

層

靣

並

無

關

係

，
而
是
僅
就
(廣
播
電
台
的
〕
技
術
層

 

面

有

1

。
此
®

^

薄

合

：
蠢

1

P實有在其台的

S

層

面

上

問

題

的

範

圍内
，
饕

入

 

電
信
法
中
(賃

K
l

e

，
論

規

定

德

塞

心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之

屢

電

台

事

業

的

權

限

，

-
九

六

。
年

，
第

八

十

頁

以

下

 

:
尤
宜
；在

該

文

所

引

用

帝

國

郵

政

部

長

參f

 

N
eugebaueriS

士

所

發

表

的

意

見

〕〇

總

之

，
並

無

法

承

認

.

.
直

到

-
九

三

三

年

爲
止

，
帝

羅

政

局

’
帝

國

内
f

長
的
行

馨

務

’已經

 

建

立

涵

蓋®S

電
台
整
體
的
電
信W

*

法
律
概
念
’
而
已
可
能
爲
基
本
法
的
立
法
者
所
繼
受
。

S

在
一
九
三
三
年
到I

九
四
五
年
的
期
間
，必

須

不

。在

I

九

四

差

到

I

九
四
九
雲
口
的
發

 

展
’鬆

翌

包

含

塞

露

業

概

念

’並
不
可
能
有
任
何
的
貢
獻
。

§

基
本
法
第
七
十
三
1

七
款
規
定
的
制
定
歷
史
，
證

實

電

信

事

業

並

未

電

台

整

體

。
從
國
會
的
參
 

議

露

辯

擊

，
僅
可
以
明
顯
的
看
出
‘*

方
面
§

靈

1

|

6

®

覆

大

會

的

囊

(馨

’
說
明
部



分

，
第
三
士
買
)
，
將

a
e
s
w
n

的
技S

W
S

S
K

,
質

I

方
面
，
就

「
文

化

醫

面J

，
亦
即
 

s

^

i

 >
 E

i

i

^

s
 °
 i

i

i

i

i

i

a

l

i

i

i

^

l

 >
 0

$

^

 

決

’
 

震及組織’

業
加
。一

 S

的
更
鼂
明

f

I

 *
 

=

^
|
|
^
定
歷
史
，
貪
公
法
年
鑑
第

I

册

(i

九
五一

年
)
第
四
七
六
頁
以
下
；
響

_

院

-

權
蠢
分
委
員
 

會

’
 

一

九
四
八
年
九
月
二
十
二
曰
第
二
次
第
四
丨
八
頁
’第
四
四
丨
五
二
頁
.，

一

九
四
八
¥

月
六

 

曰
第
八
次
#

第
三

t

三
十
三
頁
；
一
九
四
八

U
H
- nc

十
四m

a
^
h

二

次

第

三

-
H
P

 

丨
四
十
頁
.丄
九
四
九
年
-
月

五

二-1-^

次
會M

W

藝
員
會
之
辯
論
’
第
三
五
一
頁
以
下
。

在
國
會
「

文
化

J

亦
罌
目
’不

醤

’覆

爲

—

的
蠢
$

形下
 

-
可

攀

*

國

霣

電

馨

業

的

f

涵
蓋
塞
體
納
入
基
本
法
之
中
。其
本
法
第
五
條
醫
求
及
允

 

露

靠

上

饔

’
 

-H
m

s

送

的

内

容

’
爺

以

國

#M

露

用

i

m

 ’
 

r

文

摇

層

 

面

J

。
依

其

麗

的

意

思

’
酱

3|
^
_
列入龙

®

圍
。

&
i

i

t

+

=

s

t

i

 >
 s

i

l

w

l

l
®

 *
 i

i

i

i

i«

(參̂

0

^
法
三

册

，

第
四

o
七

頁

，
第
西
二
一
頁
；
第

八

册

，
第

一

四

三

頁

*
第
一
四
九
頁
)

，n
a

s
w

n
i

 I

盡

立

islaâ

蠢

。

不
暴
或
與

’
均

不

適

^

 ’
亦

要

霍

(在
其

i

及
必
要
的a

?
H

E
)

乃

廣



播

電

台

之

播

護

肇

務

之

規

定

的

必

要

前

提

(
參

見

麗

憲

法

法

院
f

w

®
三
册
-
第
四
〇
七

頁

，
第
四
二
一
頁

 

)

。
播
送
技
1
(
1
^
雙
口
播
送
之
{裹
乃
屬
於
可
以
分
離
分
別
規
定
的
事
務
領
域
。
在

此

範
圍

内
，r̂

m
w
n

」

 

並

非

僅

可

統

-
由

聯

邦

加

暑

囊

的

規

定

之

整

？

cb)
^
M

本
；

w

七

十

三

擔

七

款

規

定

-
聯
邦
可
以
規
定

一
®

雙
口
的
事
務
，
也

可

以

在

法

律

上

對

「
 

f

」加
以
立
法
。亦

即

於

應

電

4昌
送
技
術
之
設
施
的
組
織
<

i

)
加

以

規

定

。
在
此
可
以

 

對
於
下
述
問
題
不
予
決
定
..亦

即

立

—

是
否
基
本
七
十
三
謂
七
款
導
出
’或
於
事
物
關

 

f

從

此

~
規
i

出
—

—

^
渉
及
行
政
的
範
圍
内一

^

本
i

八
十
三
條
以
下
規
定
導
出
。
亦
即
聯
邦
可

 

以
例
如
經
由
法
律
規
定
’
建
立S

利

劈

的

公

法

上

營

造

物

’
而
可
以
將

w
m
w

台

之

聯

邦

固

霞

施

的

建

築

 

物
S

送

技

術

之

經

營

纛

予

該

公

法

上

營

造

物

(
基

本

法

第

八

十

七

擔

三

項

)

。

然

而

’
麗

僅
S

於

此

種

營

造

物

需

組

織

上

的

規

定

’
亦
即®
s

_

施

之

設

立

產

術

上

經

營

規

定

(
 

但
另
參
見
下
述
瓜
2
及
£

1
5
)
。
對
於
|

裏

屠

送

之

舉

行

及

^
^
者
之
組
織
上
規
定
’
乃
屬
^
^
立
法
者
之
事

 

務

。
此
種
規
定一

i

*
l

^
w
——

^
有
■

送

設

施

之

設

靈

織

蓋

術

上

經

營

之

規

定

’
具
有
更
大

 

的
霊
我

。
只

要

鬆

營

造

物

’
 
S

電

盡

變

舉

行

以

愚

送

設

施

之

經

營

之

組

織

性

質

的

規

定

’
合

溫

以

頒

布

 

-

峯

務

的

權

限

4

於

事

物

關

麗

-
亦®

^

立

法

者。

S

超
越
播
送
_
術
的
事
務
範
圔
的

i
s
a
w
n

的
規
i

限

，
依
基
本
^

七
十
三
條
第
七
款
規
定
，
並
不
因
依

 

據
F

 A
 G
第

二

條

特

許(
v
e
r
l
l
g
)

禱

籌

設

施

之

設

立

及

經

營

以

及

有

關

利

用

此

種

設

施

之

契

約

，

爲

謹



基
本
法
第
五
本
鋈

I

德
三
■
定
’對
於

昼

變
組
織
以

S

震

合

，
必
須W

W
K

 

些負擔(各種條件)
(賞
有
電
台
之
法
律
的
之
立
法
理
由

-
BT

 

m
/1957

 - 

D
r
u
c
k
s

二434)

*
 

*
 i

 

邦

繋

局

在

$

此
種
特
許
及
契
約
時
，
即

嘉

囂

酌

此

種

排

他

齧

送

技

術

的

觀

點

(
貪

下

述

E

I

4
)
 i

 

脫

離

此

-
領

域

的

各

項

「
負

擔

J

 
’
應
爲
法
所
不
許
。

7
,
3
!
對

於

1

 
口

蠢

的

立

法

權

可
^

&
規
定
保
留
的
霸
醫
並
馨

爲

i

電
台
之
目
的

 

之

塵

電

台

設

施

。
在

一

九

二

八

電

信

設

施

法

中

所

規

定

帝

國

的

*

可
以
回
溯
到
電
報
f

以
及

繼

回

溯

到

郵

政

篇

。

貪

一

八

九

二

年

四

月

六

曰

讓

帝

國
i

w
w

醤

一

條

0

帝
國

*

«

醤

四

六

七

頁

)
以

及I

九

〇

八

 

年

三

月

七

曰

霞

法
f
\
!修
正

法

(帝
國

法

律

公

霞

七

十

九

頁)
以

及

-九
二
四
電
台
規
則
；

l

i
見

 

Kroger

 

-

前

揭

書

，
第

五

頁

以

下

。

基

本

法

在

此

範

圍
内
，
對
於
#
國
之
向
來
i

限

並

未

加

以

變

更

。
亦

即F
A
G第
一
條
在
宜
1
定
發
生
問
題
的

 

範圍

内

，已

成

爲

。

在
此
並
来

S
基

本

譲

五

條

。
薑

本

董

五

條-
乃
有
別SSSMSISK

所認

爲
者’
其

並

不

之

 

’必
須
可
以
自
由
使
i

p

%

*以
及

必

須

自

己

有

響

該
—
之
可

f

 
(
覧

下

述

E
f
f
l
 

>

。
 

§
然

®
邦
必
馨
慮
親
近
聯
的
原
則

(參
見
聯

i

法

法

院

裁

判

集

第

四册
，
第

二

五

頁

，
第



一
四
o
頁
；
第
六
册
，
第
三
〇
九
頁
-
第
三
六

一

頁
以
下
；
第
八
册
，
第

一
一

二

頁

，
第

二i |

八
頁
以
下
以
及
5

E

I
-

上
S

電
台
營
造
物
-醤
其
自
己
所
有
的
及
由S

響

臺

讓

施

的

處

基

時

-
則
將
違
反
上
述
親
近
震n

 

爲
之
原
則
。
同
樣
的
應
可
適
用
於
：
在
聯
邦
經
由
法
律
上
產
定
’
—

此
種
營
造
物
，
取

消

其

所

利

’
而

 

是
_

在
分
配
現
在
隱
來
3

翌

肇

時

 >
 

並
未
德
其
分
的
按
的
規
定

 

加
以

8.
:
!
^
1
本
誓
七
十
三
條
第
七
款
規
定
，
尉
於
^

^

台
設
施
之
設
置
蠢
營
加
以
規
範
，
亦
歸
屬
於
聯
邦
的

 

權
限
。
邦
S

疋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在
甘
(對
於
北
德f

電
台
保
®

他
的
權
利
設
置
並
經
營
此
種
播
送
設
施
的
範
圍
内
 

，
歸
屬
於
此
種
聯
邦
之
排
他
的
立
讓
之
領
域
。
在
此
範
圍
内
，
邦

第

三

簾

一

項

與

基

本

法

第

七

十

三

條

第 

七
款
連W

1

本
法
第
七
十
一
條
規
定
，
並
不
相
符
合
’
因
此
M
1
0
只
要
邦
I

f

三
條
第
一
項
I

北
德
S

電

台

保

纂

他

的

權

利

蠢

舊

雪

之

播

馨

，
則
雲
疋
即
與
基
I

第
七
十
三
犧
七
款
相
符
合
。

第
三
條
第1

 S

規

定

議

及

*W

設
施
以
及
送
露

 '
但
並
未
規
$

霞

-
因
此
- 

是
否
以
及
在
圍

内

-黯
可
以
鬆
設
施
以
及
有
此
種
設
施
之
規
費
*需
規
定
*

 

以

蟲

種

蜃

在

诿

上

加

以

定

性

的

問

題

’
則

黛
1
5
-
&

待
未
解
決
。

S

、

對；
^

口
承
認
電
台
之
播
送
’並

不

本
；*

七十三

S

七

三
七



三八

款
以
外
之
其
他
規
定
所
可
能
產
生
於

S

雪

的

立

法

權

限

。

L
此
種
其
—

定

可

以

加

慮

的

’
例
如
：
基
-
^
第
二
十

一

機

三

項

(

§

法
)-

基
本
法
第
七
十
三
條

 

第

-
款<
國
防
以
及
國
民
之
保
護
)
’
基
本
法f

十

三

款

，
基本七十三條第十款(
及 

其
他
國
際
的
犯
罪
防
制
〕
及
第
七
十
四
蠢
二
十
一
款

(
F
S
J
K

他
公
海
、
沿
s -
及
内
陸

之
黯
運
輸
-
水
路

-
議

服

 

務
)
以
i

七
十
四
樣
二

士

一

款

(
鼉

交

通

)
等
規
定

〇

然
而

，
此
類
聯
邦
的
權
限
僅
允
許
規
定
節
目
的
部
分
之

 

點

(
尤
其
是
將
播
送
時
段
分
配
予
各
個i

以

定

的

f

)
 
’I

雙
口
的
個
別
的
i

問

題

(
例
如

 

法
上
問
題
)

。
聯
邦
的M

s

限

’
可

龍

於

事

篇^
#
1

 ’可
以
從
其
有
關
韵
國
防
、海

關

刑

 

事
局
之
事
務
的
權
_

出

。
然
而
’
所

有

此

醬

限

’
 

i

全

部I

起
加
以
把
握
’
亦S

產
生
規
律
議
廣

 

播電送之立

；w

限

。
亦
即
上
述
規
定
^

^

律
所
規
定
北
德

n
m

n

之
獨
i

利

，
並
不
受
影
響
，
並
不

 

妨
礙
其
i

守
聯
i

律
之
個
別
規
定
的
義
務
。
在
此f

 ’
可
以M

m
:

在
上
述
各
項
聯
邦
的
立
—

限

，
裔

 

種
範
圍

内
’涉
及
排
他
醬
限
以
麗
圍

内

’ _
已
經
在
囊
口
的
立
篇
限
。

Z
至
於
灣
對
於
外
交
的
事
務
以
§

體
德
國
的
問
題
的
權
限
’
是
否
亦
僅
允
許
規
定
節
目
的
部
§

項
以
及
廣

蜃

窩

■

問
題
，蜃
是
否
薈
限
較

爲

霆
，並

允

許

此

W
M

富

送

之

霞

的

規

定

，
 

該
項
謹
國
以
及
居
住
窗
意
士
繇
翼
和
國
以
外
之
區
所

爲

者
’翼
上
述
間
題
’可
以
不
予
決
 

定
-舜

，

對
霖
交
事
務
以
德
團
題
之
權
限
，可
否
經
由
難
建
立
聯
邦
上
或
公
法
 

的
營
造
物
，以
電
台
之
播
送
業
務
？
又
可
否
在
法
此
種
機
麗
營
造
—

定
^
^
本
法
第
五
條



所
產
生
對
於
3

電
台
之S

及
其
S

者
之
其
各
項
—

原

則

-
亦
可
不
予
決
定
。
蓋
上
述
聯
邦
的
廣
话
權
限
-
在

 

本
件
程I

t
t

毋
寧
加
以
裁
判
-
或
許
僅渉
及
専
門
絕
大
部
分
是
爲
外
國
或
在
德
塞0

聯
邦
共
和
國
以
外
的
德
國
所
設
定

 

之

播

送

的

舉

行

及

其

雪

者

=

經

由

邦

聯

協

定

第

三

條

第

一

項

規

定

’
保s

予

北

德
i

電4
0
^

他
的
權
利

爲

公
共
利
益
電
台
的
播
 

送

業

務

。
因

此

^

^

不

是

唯

一

的

情

形

’
也

是

首

先

_

量

德

塞

？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的

公

共

利

益

。
故J -
(對

於

北

 

德
i

電

台

所

承

認

之

獨

—

利

，
不

得

與

下

述

聯

邦

之

權

限

牴

觸

：
亦

即

其

可

能

歸

屬

於

聯

邦

規

律

尤

其

是

爲
外

國

 

或

德

塞

心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以

外

地

區

之

德

國

所

設

定

之
i

電
^
一̂

送

之

權

限

。

3.
從

基

本

法

第

五f

定

並

無

法

導

出

聯

邦

之

任

何

權

限

。
装

本

法

第

五
f

非

權

限

規

定

，
而

只

是

拘

束

必

須

規

範

露

篇

電4

墨

業

務

之

人

。

IV
、

與

聯

邦

政

府

所

持

看

法

正

相

反

，
本

院

認爲
就

事

理

而

言

，
透

過

法

律

來

規

範I
I

以

國

家

對
内
的

展

現

此

一

跨

 

區

域

性

的

任

務
爲
目

的

-
亦

即

以

國

家

在

德

塞

心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之

人

民

面

前

的

自

我

呈

現

爲
目

的

的
i

電

視
揺
放

活

 

動

，
並

不

在

聯

邦

的

權

限

之内
。
聯

邦

也

不

具

有

與

此

相

當

的

行

政

權

限

。
聯

邦

也

無

法

依

基

本

法

第

八

十

七

條

第

三

 

項

之

規

定

’爲

此

-
目

的

以

法

律

設

立

一

個

聯

邦i

官

署

或

公

法

上

之

營

造

物

(
參

見

後

述E
I

6
)
。
所
以
在
此
 

無

庸

探

究

本

件

是

否

涉

及

聯

邦

之専
遛

立

法

權

，
以

及

系

爭

邦f

定

第

三

條

第

一

項

所

定

北

德i

電

台

對

播

放

活

 

動

蕃

獨

佔

’
是

否

逾

越

該

項

專

屬

立

法

權

限

。



s

V

北

德

電

A
爵

播

放

活

動

f
専
屣

權

利

’
亦
無
牴
觸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之
規
定
(
參
見
後
述
E
也
)
0
 

VI
、

與

系

爭

定

第

三

條

第

-
項
有
關
的
系
爭
漢
堡
市
之
法
律
中
，
關
於
將
設
置
及
經
營
廣
播
設
施
之
專
S

利

 

保
留
予
北
德
—

電
台
之
部
分
，
因
違
反
基
本
法
而
無
效
；
其
他
部
分
則
無
牴
觸
基
本
法
之
處
。

E

、
——

I、

聯

邦

設

立

德

塞〇

電
視
有
限
公
司
之
舉
，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三
十
條
及
第
八
十
三
條
以
下
諸
條
之
規
定
。
由
德
國
法

 

上
之
發
展
以
觀
’
 S

電
S

放
活
動
屬
於
公
共
任
務
’
當
國
家
欲
從
事
此
一
任
務
時
，
不
論
係
以
何
種
形
式

爲
之
，
 

此

」
任

務

便
成
爲r

國
家
任
務
」

。
依
基
本
：̂

三
十
條
之
規
定
’
除
基
本
法
另
有
特
別
規
定
或
明
文
准
許
外
，
國
家

 

任
務
之
履
行
乃
各
邦
之
事
務
，
而
基
本
法
就
§

電
視
播
放
活
動
並
未
授
與
聯
邦
任
何
特
別
的
權
限
(參
見
後
述
5

)
。

L
(a)
做
爲
我
們
憲
法
制
度
上
聯
邦
國
結
構
之
基
礎
的
基
本
法
第
三
十
條
’
是
否
涵
蓋
一
切
國
家
活
動
’
容
I

議

 

’
惟
此
一
權
限
規
定
至
少
涵
蓋
國
家爲
履
行
公
共
任
務
所
從
事
的
活
動
’
而
不
論
係
透
過
公
法
或
私
法
之
形
式
。
惝
不

 

做

此

解

釋

，
恐
難
符
合
基
本
法
第
三
十
條
之
精
神
，
在
非
干
預
性
的
行
政
權
活
動
之
範
圍
曰
益
擴
展
的
情
形
下
，
尤

爲
 

如

此

。
也
唯
有
此
一
解
釋
方
能
符
合
該
條
規
定
之
立
法
原
意
。

參
閲
：
公

法

年

鑑

(
I

)

(
 
一
九
五
一
年
)
第
二
九
五
頁
以
下
；
制
憲
代
表

L
a
f
o
r
e
®

士

之

發

言

，
載
於
一
九
四
八

 

年
九
月
二
十
九
曰
制
^

#
1

議
第
五
次
#

三
四
頁
、第
三
七
頁
以
下
及
第
一
三
五
頁
有
關
權
限
劃
分
委



員
會
之
部
分
；
同

一

二
九
頁
、
第

二

二

八

頁

羅

一

四

五

憲

代

表

h
o
c

薄

士

之

聞

述

；
另

蠢

一

 

九

四

九

年

二

月

九

日

制

馨

議

第

四

十

八

次

馨

馨

爵

六

二

六

頁

有

關

屢

起

草

委

員

會

之

部

分

。

fb)
從

一

九

二

六

年

以

降

-
德

國

的

廣

播

電

蠢

放

H
5S

在

f

上
屬
於
公
行
政
之
任
務
，
將

視

納

入

公

 

行

政

領

域

的

關

鍵

因

素

’
在

於

r

 i

電
梘
在
昔
日
是
第
~
級

的

具

和

新

聞

事

業

，
於
今

i

如

此

」

’
並

且

 

「
在

政

治

領

馨

產

生

作

用

」{

議

H
i
 sc

f

 

e
i
d
e
r

，
靈

賣

，
第

八

頁)
，

雖

妖

墨

電

視

部

分

節

目

可

能

 

被

認

墨

屬

「
個
人
的
自
由
活
動
」
而

「
和

公

共

任

務

之

乏

内

在

關

聯

J

 (
#
g
s
c
h
e
u
n
e
r

,
鑑

定

意

見

’
第

二

 

十

-
頁
)

-

但

此

點

向

來

在

國

家

與

視

的

法

律

關

係

上

只

齧

一

個

蠢

的

角

色

。
自

S

電

視

出

現

以

來

’
 

將w
w

i

放

活

動

納

入

公

共

任

務

之

頜

域内
的

動

機

和

正

當

理

由

，1

 i

是C
B
S

義

的

新

聞

報

導(
®
H
a
n
s

 

S
c
h
n
e
i
d
e
r

 前

揭

處

)〇

固

然

，
在

威

瑪

憲

法

時

期

，
新

聞

播

送

係

由

私

人

團
f

爲

，
但

此

點

並

不

影
f
刖

述

之

原

則

，
蓋

當

時

之

所

以

會

由

私

人

團

靈

營

廣

■

業

’
並

赫

8

讓

動

震i

濟

事

務

’
誓

因

馨

麗

政

總

變

通

貨

膨

脹

之

累

’
缺
乏
自
行
承
擔
此
一
任
務
所
需
之
經
費

(
—

B
r
a
o
w
l

則
揭
處
’
 ¥

二
頁
及
¥

九
頁
.，
^
沄
呈
則
揭
處
’
第

 

尤

頁

)
i

然
未
投
入
任
何
費
用
’
帝

麗

政

總

局

仍

然
設
法
要
在
私
鼉
蠢
之
機
^

*

握
_

的

表

糧

’
 

並

在

一

九

二

六
霊
成

此

一

晨

(
參
閱
前
述
八
1
2
』
及
?£.
£

刖
掲
處
’
第
二
十
九
頁
以
下
；5,
2
"
刖
揭
處
，
 

第
三4
-
^

頁
以
下
及
第
四
十
八
頁
以
下

.，
B
a
u
s
c
N

刖
揭
處
，
第
三
十
一
頁
以
下i

五
十
八
頁
)

0
 1

九
三
二
年
的
改

 

革

將

私

人

資

產

全

排

謹

外

’
-
向

由

私

人

馨

的

帝

國

屢

機

構

及

地

屢

業

的

所

有

股

份

’
均

壽

到



帝
國
及
各
邦
f

 (
參
閱
前
述A
I
3
及P

o
h
l
e

前
掲
處
，
第
一
二
四
頁
以
下
，

Bausch

前
揭
處
，
第
九
十
頁
以
下
)

C
在
此
種
情
況
下
-
帝
國
所
(
0
的
權
力
是
否
符
合
帝
國
與
各
邦
問
權
限
分
配
之
規
定
，
以
及
帝
國
和
各
邦
對
廣
播

 

電
視
所
施
加
的
影
響
 <
參
閱
前
述D
U
5
)
是
否
符
合
言
&暫
由
與
禁
止
新
聞
檢査
之
規
定
(
威
瑪
憲
法
第
一
 
一
八
條 

)
’
便
無
足
輕
重
。
在
此
重
要
的
是
’
國
家
對
—

電
視
的
影
響
只
能
以
下
述
觀
點
所
生
效

M
萊

看

待

.
，

i

電
f

 

放
活
動
不
僅
屬
於
公
共
領
域
，
而
且
是
公
共
任
務
的

I

部
分
。

一
九
三
三
年
至
一
九
四
五
年
間
之
發
展
，
此
處
暫
不
討
論
。

一
九
四
五

f

z
後

，
設
立
公
法
上
營
造
物
做爲
廣
播

 

電
視
之
播
放
主
體
，
—
S

電
視
係
靥
公
共
任
務
的
此一

看
法
更
加
彰
顯
。

一
九
六
0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九
日
的
聯
邦

 

法
律
設
立
兩
個
公
法
營
造
物
-
該

法

律

之

草

案

甚

至

還
爲
第

二

組

電

定

了

設

置

此

類

營

造

的

法

律

基

礎t由

 

公
法
傳
播
營
造
物
所
履
行
之
任
務
，
乃靥
公
行
政
之
頜
域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七
卷
第
九
十
九
頁
(
第
一
〇
四

 

頁
)
)
。

(c)
總
之
可
以
確
定
的
是
’
 §

電
視
在
德
國
向
寐
皆
爲
公
共
機
構
’
負
有
公
共
責
任
’
當
國
家
欲
從
事
i

電
 

視H

作
時
，
不
論
係
以
何
種
形
式爲
之
，
均
屬
履
行
公
行
政
之
任
務
。

同
此
結
論
的
還
有
：
漢®
^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一
九
五
六
年
七
月
十
日
判
決
，
載
於

D
VB1

.

 
一
九
五
七
年
第
六
十
七
卷
( 

第
六
十
八
頁
)
；Ipsen

 

-

 i

電

問

題

，
一
九
五
八
年
第
二
版
，第
四
十
頁
以
下
；

K
r
a
u
s
e

，
前

揭

處

，
第

.
一



◦
六

頁

以

下

；Kr
o
g
e
r

丄

麗

處

，
第

十

六

頁

及

第

七

十

八

頁

：

M
a
u
n
z
，

一

九

五

七

年

巴

伐

利

亞

邦

靈

公

報

第

四

 

卷

(第
五
頁

)
：
f
 

i
t
s
c
h
，
J
I
R

第

八

卷

二

九

五

七

年

\

 一
九
五
八
年
)
第

三

三

九

頁

(
第

三

四

一

頁

以

下

〕
 

•
i
e
b
e
r

 
’
震

：
霧

電

視

在

人

民

政

治

與

霖

生

活

搜

’
第
六
十
七
頁
；

R
i
d
d
e
r

，
_

、
國

家

與

屢

 

電

視

’
 
一
九
五
八
年
第
四
+

二

頁

以

下

。
持

不

同

見

解

的

有

.
*
慕

m
a
ĝ

雲

院

一

九

五

七

年

十

月

二

十

四

日

判

決

 

-
載

於

一

九

五

八

年
S
W
第

一

二

九

八

頁

(
第

一

二

九

九

頁

以

下

〕

；
A
p
e
l
t

,
 

N
i
a
s
k
y

紀

念

文

集

，一

九

五

六

年

 

第
三
七
五
頁
(第

三

八
|

頁
)
；

P
e
t
e
r
s

A
1

處

，
第

三

十

三

頁

。

因
而
和
府
所
持
屬

镘

 '
本

院

麗

蠢

放

活

動

旣

屬

一

項

公

行

政

任

務

去

爲

聯

邦

與

各

邦

 

權

限

劃

分
f

 (基
本
三
十
條
)規

i

力

之

所

及

’
縱

使

如

本®

形

所

示

，
國

家

係

以

私

法

形

式爲
之

，
亦

 

無

不

同■>

2

.

®

^

^

張

’
公

行

政

任

務

之

履

行

如

係

以

私

法

手

段

醫

-

則

f

在

渉

及行時’
方
本
 

象

。

德
毫
心
電
視
有
限
公
司
旣
非
執

O
i
J

律

，
自
麵
1

率

法

第

三

十

條

之

適

用

*

然

而

-
基

本

書

二

十

條

不

僅

蠢

在

有

法

^

下

履
I
s
政

任

務

’
對

於

「
奢

法

律
摄

J

而

履

行

公

 

g

任

務

，
亦

有

適

用

。
此

乃

由

基

本

法

第

三t

與

基

本
I

八

章

 

<

基

本

法

第

八

十

三

條

至

第

九

十

一

條

)
之

相

 

互

關

係

-
以

及

由

_

所

稱

謹昼

包

含

了

_
;
|
^
5
^
^
之

行

政

，
必

然

得

出

的

結

論

。

贵

德

國

—

制

度

|
薄

色

是

將

聯

邦

法

律

之

頒

^
?
1
^
執

！*

加

以

區

分

-
基

本

法

第

八

士

二

條

至

第

八

十

 

六

規

定

聯

邦

法

達

之

執

行

問

題

。
倘

羣

(後
諸
條
只

渉
及
有
*

m
N

l
s

，
第

八

章

標

題

將

「
馨

法



律
之
執

行

」
與r

雕
邦
行
政
」
分

列

，
恐
將
令
人
費
解
。
基
本
法
第
八
十
七
條
至
第
九
十
條
，
特
別
是
第
八
十
七
條
第

 

I

項
所
列
舉
聯
邦
固
有
的
行
政
事
項
，
有
不
小
格
況
是
在

r

未

有

法

下

所

爲

，聯
邦
公
路
行
政
、聯
邦
街
道
 

行
政
及
聯
邦
水
路
行
政
是
如
此
’
外
交
事

務

、
聯
邦
鐡
路
及
聯
邦
郵
政
亦
無
二
致
。
基
本
法
第
八
十
七
條
第
一
項
、
第

 

八
十
九
條
叠
九
十
條
之
目
的
並
不
限
於
在
聯
邦
執
行
聯
S

律
之
權
限
外
，
另
外
賦
予
聯
邦
_

 一
個
聯
邦
固
有
之

 

行
政
基
層
結
構
的
權
力
(
尤
其
參
照
就
聯
邦
行
政
任
務
設
有
詳
細
規
定
的
甚
本
法
第
八
十
九
條
第
二
奮
一
句

i

八
 

十
七
b

條

第|

項
第
二
句
)
-
基
本
法
第
八
十
三
條
以
下
霍
也
規
範
了
非
執
行
法
律
之

i

行

政

。

持
同
一
見
解
的
還
有
：

L
a
f
o
r
e
t
-

 D
o:
v
 一
九
四
九
年
第
二
一
二
頁
以
下
；

N
a
w
i
a
s
k
y
，

基
本
法
之
基
本
理
念
，

一
九
五
 

〇

年

第

二

_
貢

；
^
^
「
$
，

0̂'
|
1
^
1
|
1
^
|
1
蟲

念

文

集

，

一
九
五
0
年

第

二

八

|
頁

(
二
九
0
頁
)

；
工

当
5
 3
&-
,
 

n
e
i
d
e
r

，
鑑
定
意
見
書
，
第
十
八
頁
以
下
§

_

干

六

頁

-，
持

不

同

意

見

的

有

K
o
t
t
g
e
n

，
公

法

年

鑑

，
第

三

卷

(
一 

九
五
四
年
〕
第

六

十

七

頁

(
第

七

十
三
頁
、
第
七
十
八
頁
i八
十
頁
)
。

未
有
法
®

^

之
聯
邦
行
政
旣
然
亦
屬
基
本
法
第
八
章
規
範
之
對
象
’
則
基
本
法
第
三
十
條
所
定
之
原
則
對
此
種

 

行
政
亦
有
適
用
’
乃
屬
當
然
之
結
論
’
而
同
爲
聯
邦
政
府
所
肯
認
。
因

此

’
設
立
德
塞
心
電
視
有
限
公
司
一
事
雖
i

 

律

之

執

行

-
其
合
憲
與
否
仍
應
以
基
本
法
第
三
十
條
爲
判
斷
屋
。

3.
聯
邦
政
府
認
爲
’
基
本
法
第
三
十
條
之
原
則
——

國
_

限

原

則

上

歸

屬

靠

—

^
基
本
法
第
八
f

僅
於

 

第
八
十
三
條
再
度
出
現
’
而
在
第
八
十
三
條
中
僅
於
執
行
法
律
之
行
f

所

提

及

’
因
而
—

優

先

之

原

則

(
基
本
法

 

第
三
十
條
)
不

適

用

於

奢

法®

^

之

行

政

，
基
本
i

八

蠢

理

未

有

法

之

行

政

的

方

式

，
可
謂
繼
本



法

第

三

十

條

所

謂

之r

另

有

規

定

」

。

惟

關

藝

本

法

第

八

章
I

本

法

第

三

十

條

之

相

互I

，
不

能

只

從

基

本

法

第

八

十

三

條

之

角S

察

。
如

前

 

所

述

’
基

本
i

八
章
規
範
之
對
象
包
括
有
法
以
及
未
有
法
之
聯
邦
行
政
’第

八

爲

後

—

細
地
 

設

了

 

I
項

第

三

十

條

所

稱

的r

另

有

規

定

」

’
因

此

第

八

章

並

非

給f

法

律

—

之

行

政

設

了

 

一
個

一

般
性
的
「另
 

有

規

定

」

’
致

使

此

種

行

政

被

排

除

於

第

三

十

條

所

定

各

優

先

立

鋈

適

用

範

圍

之

外

。

4.
3
基

本

法

第

七

十

三

條

第

七

款

之

r

郵

政

與

電

信u
r
n
」

以

i

八

十

七

條

第

一

項

所

稱

「
聯

邦

郵

政

」

-
係

 

同

-
事

項

(參
閱
前
述

D
 D
 3
 C
)

。
依

第

七

十

三

條

第

七

款

之

規

定

’
聯

邦

得

以

法

律

對
i

電

講

放

設

施

之

設

 

立

i

營

此

類

設

施

，
故

聯

邦

設

置

用

於

播

送

第

二

組

電

想

即

目

之

郵

政

專

用

電

台

(
參

閱

前

述

A
m
1
)

，
並
未
違

 

反

基

本

法

第

三

十

條

及

第

八

十

三

條

以

下

諸

條

之

規

定

。

㈦
疆

電

疆

放

活

動

非

屬

基

本

法

第

七

十

三

條

第

七

款

所

稱

之

r

郵
政
與
電
信
事
業
」

(參
閱
前
述

D
K
) 

-對
於
—

放
活
動
而
言
，規
定

r
聯

邦

郵

政
1_
由

聯

讓

固

有

行

政
爲

之

的

基

本

法

第

八

十

七

條

第

一

項

，
 

並

非

基

本

法

第

三

十

條

所

稱

之

r

另

有

規

定

」

，
因

此

德

墓〇

電

視

有

限

公

司

之

設

立

-
不

僅

非

基

本

法

第

八

十

七

條

 

第

一

項

所

明

定

，
亦

無

法

透

馨

理

之

關

連

性

(
參

閱

前

述
D
K
6
)
而

爲
第
八
十
七
條
第
一
項
所
涵
蓋
。

s

以
法
律
規
範
郵
政
與
電
信
事
業
之
權
限
’
並

不

包

括

將

電

視

播

放

活

動

與

播

放

主

體

依

基

本

法

第

五

條

 

之

規

定

’
在
實
體
法
和
組
織
法
上
應
遵
循
或
得
遵
循
之
指
導
原
則
加
以
規
範
的
權
力
(
參
閱
前
述

D
m
 ’
特
別
是
3
 ’
 

5

，
與

6
 ’
以
及

D

m
)
 
D
因
此
聯
邦
依
聯
邦
與
各
邦
財
政
平
衡
法
第
二
條
所
爲
之
特
許
，
或

簽

訂

關

於

利

用

聯

邦

(



四
六

郵
政
)
專

M

S

電
視
設
施
之
契
約
時
’
均
不
得
附
加
超
越
有
關
播
放
技
術
f

以

外

之

r

負

擔

」

。

依
基
本
法
第
一
條
第
三
項
之
規
定
，
聯
邦
亦
不
得
I
f
更
多
額
外
的
行
政
權
限
，
於
此
聯
邦
政
府
之
見
解
實
不
足

 

採

i

基
本
法
第
一
條
第
三
項
非
屬
權
限
規
定
，
猶

如

基

本

法

第

五

簾

非

權

限

規

定

。
聯

邦

與

各

邦

霞

務

按

照

基

 

本
法
所
劃
定
之
權
限
來
維

*
l

i

利

’
各
邦
則
有
權
對
「
1

電
視
自
由

J

加
以
S

，
因
而
聯
邦
只
有
在
不

 

遵
守
基
本
法
時
才
能
進
行
干
預

=

{d)
i

爾
S

放
活
動
之
立
法
與
行
政
權
限
，
係
歸
屬
—

;
插
放
節
目
所
需
之
技
術
設
施
的
立
法
權
限
則
在

 

聯

邦

(
但
參
閱
前
述
D
n
 6
與

7
 )

。
依
基
本
法
第
八
十
七
條
第

j

項

之
規
定
’
邦

墨

暑

與

此

相

應

的

行

政

劈

.
 

特
別
是
主
管
分
配
：̂

予
各
播
i

M

不
論
i

之
分
配
或
者
簽
訂
關
於
利
用
聯
邦
S
屬
播
放
設
施
之
契
約
，
聯

 

邦
僅
得
就
播
放
技
術
上
之
考ffi
爲
之

。
聯
邦
與
^

在
此
方
面
所
需
建
立
、
f

之
合
作
f

，
應
恪
守
相
互
尊
重
友

 

善

之

原

則

。
同
一
原
則
亦
適
用
於
所
謂
「
管
線
技
術
」
方
面
之
事
務
。

若

聯

邦

收

回

現

有
S

電

視

機

構

所

使

用

之i

 ’
而

在

分

配

現

有

或

—

可

供

使i

z
頻

道

時

’
未
S

各

邦

 

就

—

電

視

播

放

主

體

所

設

規

定爲
充

分

考

量

時

’
便

有

違

相

互

尊

重

4
^
1
1

之

原

則

(
參

閱

後

述n
)

。
同

理

，
如

聯

 

邦

以

握

有

廣

播
m
視

之

—

爲
名

而
S

其
行
政
權
力
-
結

果

造

成

該

等

機

所

蟇

用

之

播

放

設

施

之

處

分

權

 

遭

受

剝

奪

，
則

亦

不

符

合

相

互

尊

重Z
原

則

。

5.
徳
意
志
電
視
有
限
公
司
之
設
立
’
並
不
因爲
基
本
法
在
第
八
十
七
條
第

I

項
就
聯
邦
對
於
外
交亊
務
及
全
國
性

 

事
務
之
行
政
權
限
設
有
明
文
，
而
符
合
基
本
法
第
三
十
條
—

八

十

三

條

以

下

霍

之

規

定

。



從

此I

角
度
而
一
一
目
’
聯

邦

對

§

電®

放

活

動

究

竟

有

多

大

的

行

政

權

限

’
可

暫

置

不

論

，
按

該

行

政

權

限

絕

 

不

至

大

於

立

1

限

 

<

參

閱

前

述
D

M
2
 )

-

換言之
，
至
設
立

f

l
以

外

國

或

居

住

在

德

羣〇

聯

邦

共

和

 

國

境

外

之

德

國

人
爲
唯

一

或

主

要

對

象

的i

電
i

放

機

構

。
系

爭

德

塞

心

電

視

有

限

公

司

並

非

以

此
爲
唯

一

或

主

 

要

目

的

’
至
爲

顯

然

。

6.
3
由

基

本

法

第

三

十

條

及

第

八

十

三

條

以

下

諸

條

來

看

，
亦

不

得

以

廣

播

電

視

播

放

活

動

係

屬

「
跨

區

域

性

」
 

之

任

務*

或

以

基

本

法

准

許

聯

邦爲
國

家

之

對
内
展

現

而

從

事

播

放

活

動爲
理

由

’
辯

稱

德

塞

心

電

祝

有

限

公

司

之

設

 

立

具

有

合

法

璨

。
就

此

聯

邦

並

無

任

何

源

自

事

理

的

行

政

或

立

鋈

限

。

3

源
自
爭
理
的
權
限
保
建
立
在

r

不

成

文

的

'
以
事
物
之
本
質爲
基
礎
、
因
而
不
需
要
帝
國
憲
法
明
文
承
認
的

 

法
八
叩
題
之
上
。

命
題
’
某
些
事
務
在
本
質
上
即
屬
聯
邦
自
己
最
之
事
務
’
自
始
當
然
不

爲
其
他
特
別
立
法
 

權

限

所
涵
蓋
，
因
此
得
由
聯
邦
，
而
且
僅
得
由
聯
邦
加
以
規
範
。
」

(
A
n
s
c
h
u
t
z
，
H
d
b
D
s
t
R
r
3
6
7
;

參
i

邦
憲

 
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十
一
卷
第
八
十
九
頁
(
第
九
十
八
頁
以
下
)
及
第
十
一
卷
第
六
頁
(
第
十
七
頁
)
)
現
今
如
欲
承
認

 

此
種
聯
邦
當
然
f

之

權

限

’
仍
須
以
具
備
該
等
條
件爲
前
提
.，
從
事
理
所
導
出
之
肯
定
結
論
’
必
須
在
概
念
上
是
必

 

然

的

’
並
且
M
在
無
其
他
妥
適
之
解
決
方
案
下
必
須
訴
諸
的
解
決
之
道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十

一

卷
第
八
十
九

 

頁

(第
九
十
九
頁
)
)
。

本

件

並

不

具

備

前

述

要

件

。

(C1
無

線
i

能

跨

越

邦

與

邦

之

界

線

而S

 

-

因
此
§

電

提

即

目

之

播S

產

生

一

些

吾

人

可

稱

之爲
「
跨

四
七



羅

性

」
的

影

響
。
不
過
此
種
物
理
上
的r

跨

羅

性j

 f

足
餐

爲
肯
定
i

當
妖
權
限

之

難

。

蠢

電

視

之

播

送

’
尤
其
電
視
之
播
送
’
翼

霜

當

可

觀

蠢

金

’
因

而

旦

繼

華

的

第

一

組

電

蠢

目

大

 

部
分
係
由
所
有
囊
電
犧
’獨

I

套

蠢

電

—

目

所

S

經

費

*
超

出

了

羼
 

隻

財

力

。
以
此
而
一
 1
H

，
吾

人

可

以

說

電

視

之霊
S

源
自
財
務
資
金
面
的r

跨

蜃

性

」

。
惟

旁

機

構

財

力

不 

足

，
並
不
能
做
蠢
邦
在
事
理
上
當
然
具
墓
限
之
理
由
(蠢

K

o:t
t
g
e
n

，
文

化

之

保

存

鬆

邦

’ 

國

家

置

a®

雯

集

，一
九

五
七
年
，
第

一

八

三

頁

(
第
一
九
一
頁
)
)

。

某

項

任

務

(
例
如
電
視
節
目i

送
〕
非
由
各
邦

(
m
w
l

放

攮

)
單

獨
爲
之

，
麗

由

諸

邦(
M
s

 

電

糧

放

糧

)
共
同

f

詳
細
之
協
議
履
行
，
此i

 

亦
姐
i

出

然

f

權

限

。
某
f

 
I

由
—

 

(
I
M
I

電

糧

放

機

構

)
共
同
或
協
調
履S

 ’
不

論

其

集

之

動

機爲
何

，
均
不
足
引
爲
S

當
然
具
S

限
之
 

理

由

。
在
i

國
家
中
區
別
以
下
}

情
形
^3

異

’
是
—

重
要
的
.•

究
竟
是
i

之

間

達

成

協

議

’
或

—

聯

邦

s

猶

如

籮

護r

延

續

-
貫

之

蠭

」
之
原
則钿
S

出

翼

對

蠢

電

■

放
活
動
當
然
具
有
權
限
，
醫

 

蕃

内

展

現

，
亦
即
國
家
在
德
塞
心
聯
3

和
國
之
人
民
面
前
自
我
呈
現
的
需
要
，
也

S

導

出

該

雲

限

。
提
昇
國

 

家
之
自
我
呈
現
f

其

必

要

，
惟
此
一
任
務

l
a®

予
以
詳
f

規

定

，
許

多

文

s

活
動
皆
以
國
家
對内
之
展
現

 

爲
目
的
，而
終
極

1
1
1
1

，整

度

可

以

說

就

是

在

謹

r
績

-
貫
之
S

」

。

透

過

震

電

視
f

此
一
任
務
時
，應

墓

本

法

邦

舆

1!̂
^

限

劃
分

規

奎

適

用

。
馨

在
渉

及

i



自

身

豪

務

-
自

始

當

然

不

屬

靠

之

權

限i

僵

得

由

聯

邦

履

行

時

 >
 麗

於

事

理

上

始

有

從

事

播

放

活

動

之

權

 

M

並

不

具

備

此i

要

件

-
蓋

從r

國

家

對
内
之

呈

現

」
及

「
維

護

腸i

貫之等任務

i

質

-
在

概

念

 

上

並

非

必

—

出

該

等

任

務

之®

絕

對

必

須

由

聯

—

之(
#

1
^

—

法

法

院

裁

判
i

十

一

—

八

十

九

頁

)
 

(
第

九

十

八

頁

以

下

>

)

。
如

考

慮

到

嚣

爲

了

達

到

「
國

家

自

我

呈

現

」
^

^

震

之

目

的

，
勢

必

囂

清

容

 

予

以

影

響

，
而

其

影

1

受

基

本S

五

條

之

嚴

格

限

制

，
則

更

可

知

無

所

謂

—

當S

放

！
^

可Ills

。

3

基

本

塗
I

三

五

棚

四

項

雖

明

定

，爲

「^
N
!

重
大
利
益J

之

故

，
得
不
受
同
1

1

項
至
第
三
項
關

 

於
財
產
f

之
規
定
之
®

 (
參
^

^

憲
法
法
院i

集

二

十

頁

(第三十六頁以

下
)
〕
，惟
此

一

規
 

i

不
能
用
以
—

聯

之

主

張

。基
本

i

 I

三

五

—

四i

規定
動直

m
：

政
時
得i

t
m

項

 

r

待
別
權
限J

，

不

受

基

本

靈

八

十

七

菌

三

爾I

句

讓

限

)
之約
束 

<

 參
法
隱
判
 

集
¥

卷
第
二
十
頁
(第
四
十
五
頁
)
)
’其

目

的

在

就

栗

整
體
齧

、
對

國

靈

自

我

呈

現

具S

要

 

意

義

’
而
因
戰
亂
遭
受
毀
壞
的
收
藏
與
圖
書
’
重

建

其

有

機

之

馨

’
以
克

盡

_

整

|
國
民
族
所
擔
負
之
原
始
任

 

務

(
參
i
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t

第
二
十
頁
(第
四
十
七
頁
)
)
0麗

立

法

者

本

法

第

一

三

五

 

條
第
四
項
所
授
予S

限

’
方
可
將
日
後
並
晷
士
文
化
資
產
之
管
理
亦
委
由

r

普

魯
士
文
化
資
產
」財

團
(
一
九
五
七

 

年
七
月
二
十
五
日
公
佈
雍
仃
之
法
律
，
登

載

公

襲

一

卷

第

八

四

一

頁

)
)
負

責

(參

麗

—

法
法
院
裁

 

判

i

十

卷

第

二

十

頁

(第
四
十
五
頁

以

下
)

)
。
基
本
f

l

三
五
條
第
四

項
开

一
例

外

規

定

’
倘

蓮

讓

基
本

 

法

其
他
規
定
觀

從

事

國

家

自
我
呈
現
及

維

護

篇

之

工

作

’
第
一
三

五

觀

四

還

屬

蠢
0

四
九



五
o

綜

上

所

述

，
德

塞

心

電

視

有

限

公

司

之

設

立

乃

基

本

法

第

三

十

i

範

之

所

及

，
基

本

法

就

此

並

未

設

有

任

何

該

 

條

所

稱

的r

其

他

另

有

規

定J

而

可

得

出

有

利

於

聯

邦

之

結

論

-
亦

不

容

許

做

如

此

解

釋

’
因

此

德

塞

$

電

視

有

限

公

 

司

之

設

立

牴

觸

基

本

法

第

三

十

條i

八

十

三

條

以

下
S

之

規

定

。

n

、

在

德

國

聯

邦

制

度

上

，
聯

邦

與

其

成

員

之

間

，
以

及

各

成

員

相

互

間

之

憲

法

s

，
受

聯

邦

與

^

互

負

尊

重

友

 

莕

之

義

務

的

不

成

文

憲

法

原

則

所

支

配

(
參

閱

—D.
’
君

主

聯

邦

國

之

不

成

文

憲

法

’
 

O
t
t
o

 
f

r
紀

念

文

集

’
 

一

 

九

一

六

年

，
第

二

四

七

頁

以

下

)

。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由

此

發

展

出

一

系

列

具

體

的

法

義

務

，
在

關

於

所

諝

水

平

的

財

政

 

S

之

合

憲

性

-
華

’
提

出

了

 
i

準

則

.

■

 r

聯

邦

國

原

則

在

本

質

不

僅

賦

予

權

利

，
亦

課

予

露

’
其

中
i

我
 

務

乃

財

政

較

毫

之

邦

於

某

限

度内

声

f
助
財
政
較
困
難
之
邦
」

(

i
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一
卷
第
-

一

七

頁

(第

 

二
一
二
頁
)

。
此

外

’
當
法
律
要
求
聯
邦
與
各
邦
間
取
得
一
致
之
議
時
’
該

中

樓

原

則

會

課

予

所

有

當

重

的

 

協

力

義

務

，
甚

至

3

奮

於

當

雲

一

方

有

礙

達

成

蠢

的

反

對

意

見

-
在

法

律

上

被

排

除

在

考

2

外

(
聯

邦

憲

 

法

法

院

裁

判

集

第

一

卷

第

二

九

九

頁

(
第

三

I

五

頁

以

下

)

^

在

決

定

提

供

耶

誕

贈S

公

職

人

員

時

’
須

信

 

守

對

聯

之

忠

誠

，
顧
及
聯
邦
與
各
邦
整
體
的
財
政
霧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三
卷
第
五
十
二
頁
(
第
五
 

十
七
頁
)
)
。
源

自

此

一

忠
誠
思
想
的
法
律
界
限
，
在
立

f

限

之

0

上

益

見

明

顯

：

「
當

某

一

邦

之

立

法

所

產

生

 

之

雪

超

越

其

邦

塊

時

-
該

邦

立

法

者

必

須

邦

及

其

他

_

之
利
益
」

(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四
卷
第

I 

一
五
頁
(第

I

四

o
頁

)

)

。
另

外

，
基

於

相

互

尊

重

■

之

憲

法

上

莪

務

，
靠

亦

蠢

務

尊

重

聯

邦

所

簽

署

之

國



f

約

(聯
邦
誕
法
襲
判
集
第
六
卷
第
三
〇
九
頁
(第

_二
八
頁
、
第
三
六
一
頁
以
下
)
)

*

而

中

^
^

 

務

，
®

對

於

侵

犯

聯

邦

專

疆

限

_

鎭
市
自
治
團
體
’
必

須

透
誉

違

惡

|

¥

預
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1

集 

第

八

卷

第

三

二

頁

 

<

第
一
三
八
頁
以
下
)
)
。
如
前
所
述
(蠢

I

4
d

與
D

K

7
b

)

，
在

麗

湛

涉

及

讓
 

電

視

之

權

限I

事
上
•
相

互

晨

則

亦

具

有

原

則

性

的

重

要

囊

。

由
本
院
以
往
裁
判
中
可S

 

-

在

此

！
原

則

下

-
不
但
聯
邦
與S

間
互
相
負
嘉
越
聯
邦
國
憲
法
明
定
之
義
務

 

以
外
的
額
外
具
—

務

，
而

且

翼

與

各

邦

在

！

本
法
所
賦
予
i

限

時

’
須
受
到
具
體
的
限
制
。

由
於
本
案
之
審
理
’
相
互

—
4
^
1
1

之
憲
法
原
則
需
i

另
一
 f

的
角
f

以
發
揮
斑
之
間
’
以 

及
S

相
互
間
在
憲
法
生
活
上
必
須
進
行
協
商
時
，
其

之

*
:
和
i

亦
須
遵
守
相
互
i

n

f

 =
 i

在

 

德

塞

心

麗

共

和

國

中

均

有

相

同

之

憲

法

地

位

，

往
來
時
均
得
要
求
_

相
同
之
待
遇
。
每
當
聯
邦

S

 

項
渉
及

所

有

毳

之

利

害

麗

的

憲

法

問

題

’
竭
力
想
達
成
具
有
憲
法
上
意
義
之
協
議
時
，
基

於

相

互

尊

重

暮

豪

 

則

’
聯
邦
不
—

f

f

破
以
造
成
強
迫
®

態
的
手
段
’
換
m

之

，
聯
邦
不
得
出
於
分
化
—

之

企

圖

’
只
設
法

 

與

若

干

望

成

協

議

，
再

樓

其

他

邦

不

得

不

接

受

該

籠

結

果

。
此

一

原

盟

禁

止

聯

邦

政

府

在

涉

及

所

之

 

事

嚣

麗

上

’基
於
黛
派
之
考
慮
爵
叠
別
8

 ’
特
別
是
在
含J

厚

政

氆

色

彩

的

磋

商

中

’
僅
徵

 

詢

纛

鼗

蝥

的

邦

政

府

之

代

表

’
而

醬

聯

邦

的

^

^

之
代
表
排
除
於
外
。
在

此

處

所

述

之

種

種

屢

 

下

’
 

屬

某I

政
M

的
政
策
決
定
者
’
有
充s

決

渉

及
聯
邦
與
所
之
利
害
的
問
 

題
所
持
之
意
見
，
先

透

過

政

話

加

以閲

明

澄

清

，
互

麗

調

，
並
且
在
聯
邦
和
^

進
行
i

的

同

時

，S

採

五
一



取

其

他一

致

步

伐

的

共

識

。
惟

聯

邦

與

各

邦

之

問

’
也

就

是

各

該

政

府

及

其

發

ils
人

之

間

必

須

進

行

的

協

商

’
應

遵

守

 

前

述

之

原

則

。

一

九

五

八

年

初

’
聯
S

府

計

劃

一

項

針

對

蜃

竜

視

的

聯

邦

立

法

’
韋

以

來

建

立

攮

電

視

制

度

新

秩

？

 

努

力

遂

邁

入

一

個

新

的

階

段

。

I

九

五

九

年

’
在

-
項

聯

獲

肇

案

經

過

^
?
^
^
表

多

次

討

論

之

後

’
 §

致

決

 

定

在

一

九

六

0
年

設

立

一

個

四

人

委

員

會

，
由

_

政

府

鎮

二

位

基

纂

民

主

聯

盟

M
員

及

二

位

社

會

民

主

黨

蕃

貝

 

組

成

’
負

責

代

表
i

政

府

與

聯
i

府

進

i

商

。
惟
®

政

府

審

讓

該

委

員

會

參龃

橘

商

’
四

名

委

員

中

僅

有

 

隸

屬

基

—

民

主

聯

盟

的

萊

茵i

理
-曾
參
與
由
基
督
教
民
主
聯
盟
會
聯
盟
之
政
策
決
定
者
與
民
意
代
 

表

’
其

中

包

括

聯

_

府

之

成

員

’
所

共

同

舉

行

的

一

連
f

商

’
然

而

萊

茵
i

理

並

非

以

委

員

之

身

份

參

與

’
而

 

係

以

其

所

屬

政

薄

之

滅

員

之

身

份

與

會

(
參

閱

一

九

六

〇
¥

 

1

月

十

七

日

萊

茵

邦

緦

理

鑛

邦

部

長

s
i
d
e

攝

士

 

函

)

。
嗣

後

萊

茵

邦

總

理

將

該

等

會

達

成

之

B

通

知

四

人

委

員

會

及

其

他

^

府

。
該

等

會

商

中

形

成

了

若

干

 

建

議

和

計

畫

，
但

部

未M

入

聯
®

府

與

各

^

一̂

府

，
以

及

與

四

人

委

員

會

間

協

0

題

之
内

。
其

中

犖

犖

大

者

，
 

有

一

九

六

。
年

七

月

八

日

在

一

次—

中

首

度

出

現
的

由

聯
邦

與

—

共

同

設

立

一

個

有

限

公

司

以

經

營

第

二

組

電

視

 

節

目

的

構

想

，
以

及

同

年

七

月

十

五

日

在

另

外

一

次

僅

由

基

蠶

民

主

聯

盟

鋈

督

缝

會

聯

盟

參

與

的

會

商

中

所

討

 

論

的

一

項

預

定

在

七

月

二

十

五

日

簽

署

的

公

司

設
立
契
約
。

由

基

i

民

主

聯

盟

所

頜

導

的

郜

分

邦

政

府

’
雖

經

 

萊

茵

邦

總

理

於

七

月

十

六

曰

行

文

函

告

而

獲

悉

該

等

計

畫

’
並

且

同

時

與

其

他

—

總

理

受

萊

茵

邦

總

理

之

邀

請

於

七

 

月

二

十

二

日

就

該

等

計t
進

行

會

商

，
惟

聯

邦

政

府

仍

裏

務

就

其

所

擬

變

計

畫

，
和

所

靠

政

府

直

接

進

一

每

商



，
聯

邦

政

府

竟

怠

於

協

商

’
自

有

違

相

互

董

_

之

原

則

。

再

者

’
系

爭

公

司

設

立

前

之

數

日

期

間

，
聯

邦

政

§

待

|

之

方

式

’
亦

不

符

相

互

尊

重

友

善

原

則

。
—

總

 

理

直

到

七

月

二

十

二

□
才

首

次

有

響

針

對

由

聯

邦

與

各

邦

合

設

公

司

以

經

營

第

二

組

電

想

即

目

之

計

畫

從

事

討

論

，
 

此

乃

聯

邦

政

府

所

明

知

。
各

邦

緦

理

’
包

括

隸

屬

基

—

民

主

聯

盟

蠢

督

教

社

會

聯

盟

之

邦

總

理

-
並

非

毫

無

保

留

 

地

接

受

聯

邦

政

府

之

提

議

，
他

們

還

提

出

了

相

對

建

議

。
聯

^

府

透

過

七

月

二

十

二

日

之

公

函

而

S

各

邦

總

理

商

 

談

之

結

論

’
但

仍

堅

持

前

述

公

司

設

立

契

約

按

其

原

擬

之

形

式

在

七

月

二

十

五

日

簽

署

。
聯

邦

政

府

公

函

上

之

曰

期

係

 

七

月1
1

十

三

曰

，
於

七

月

二

十

四

日

午

後

五

時

自

波

昂

發

出

，
於

七

月

二

十

五

曰

午

後

四

時

十

五

分

寄

達

相

尉

人

萊

茵

 

邦

總

理

，
因

此

在

公

函

寄

達

之

際

’
該

公

司

設

立

契

約

業

已

完

成

公

證

 

<

參

閱

萊

茵

邦

總

理

-
九

六

〇

年

十

I

月

十

七

 

日

函

)

。
聯

邦

政

府

此

一

做

法

根

本

違

反

相

互

尊
:m
i

之

原

則一
i
s

使

聯

邦

政

府

對

於

各

邦

或

部

分

邦

政

府

一

再

 

表

示

反

對

以

致

拖

延

了

時

程

感

到

不

滿

-
確

i
r
K

理

由

。
此

處

之

重

點

不

在

於

聯

邦

政

府

是

否

得

認

定

其

粗

(各

邦

之

協

 

商

已

告

破

裂

’
而

在没
有

各

邦

參

與

的

情

形

下

’
逕

依

其

所

確

信

合

憲

之

途

徑

設

立

電

視

公

司

；
重

點

乃

在

於

f

府

 

旣

身
爲

tt
意

志

聯

邦

典

和

國

各

邦

之

憲

法

機

關

，
則

當

各

邦

就

一

項

新

計

畫

提

出

相

對

建

議

後

’
應

可

期

待

聯

邦

政

府

 

不

以

造

成

旣

成
f

——

而

且

是

在

過

短

之

期

間内
造

成
f

—

^
予

以

回

應

。
.

系

爭

公

司

設

立

之

方

式

亦

有

違

相

互

尊ffl
i

之

義

務

。
重

點

同

樣

不

在

的

聯

邦

政

府

得

否

將

其

所

認
爲
無

違

憲

 

之

虞

的

設

立

系

爭

公

司

之

計

軎

付

請

貿

行

。
按

在

若

干

情

況

下

，
聯

邦

爲
—

之

利

益

設

立

一

公

司

’
除

聯

邦S

以

 

外

’
另

有

一

具

備

各

邦

「
受

託

人

」
地

位

之

股

東

參

與

宜

甲

’
並

非

不

可

想

像

。
但

是

當

顯

然

不

願

參

與

聯

邦

所



擬

設

立

之

有

限

公

司

，I

如
本
案
之
情
形
所
示
’
此
時
若
聯
邦
自
行
爲
_

選

任

「
受

託

人j

 
’
在
該
受
託
人
之
協
助

 

下

之

意

思

而

設

立

該

公

司

，便
違
背
相
互
尊
重

S

之

原

則

。

聯

S

府
一
連
串
行
爲
在
促
成
系
爭
公
司
誕
生
的
設
立
行
爲
上
達
到
了
頂
點
，
所
以
設
立
行
爲
包
含
了
整
個
過
程

 

的

i

性

，
其
所
造
成
的
情
勢
也
因
而
不
能
做
爲
公
司
目
的
活
勅
之
合
憲
基
礎
。
系
爭
公
司
之
設
立
便
是
在
此
墓
我
上

 

違
反
了
相
互
尊
重
友
善
之
原
則
。

I

、

在

相

互

尊

重

友

善

之

原

則

下

’
各

邦

是

否

’
以

及

在

如

何

程

度

内
得

要

求

聯

邦

不

得

蔑

視

共

同

的

憲

法

秩

序

，
揋

 

害

—

身爲
聯

邦

成

員

所

一
 f

之

利

益

’
於

此

暫

可

不

論

。
惟

無

論

如

何

’
基

本

法

第

五

條

——

甘
；

内
涵

仍

有

待

閩

述

 

——

及

該

條

所

定
i

電

視

自

由

在

憲

法

上

之®a

 ’
對
S

境

内

整

體

的

公

共

、
政

治

與

憲

法

生

活

實

具

有

極
爲
重

 

大

之
S

 ’
因
此
各
邦
得
要
求
聯
邦
不
得
侵
害
其
在
電
視
領
域
*

1

本
法

S

之
自
由
。各
邦
法
爭
訟
中

 

，
依

基

本

法

第

九

十

三

條

第

一

 
S

三

款

及
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法

第

六

十

八

條

以

下

諸

條

之

規

定

捍

衛

此

種

恵

法

上

之

地

 

位

。
職

此

之

故

’
在

本

件

爭

訟

中

針

對

聯

邦

設

立

系

爭

公

司

之

舉

抵

觸

基

本

法

第

五

條

一

事

予

以

指

摘

，
亦

爲
法

之

所

 

許

。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所
規
範
的
不
僅
是
國
家
應

f

個
人
不
受
妨
礙
地
發
表
意
見
的
自
由
空
問
-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
 

句
尤
其
還
保
障
從
資
訊
之
收
集
到
新
聞
及
意
見
之
散
播
的
整
個
出
版
活
動
能
具
備
制
度
化
之
獨
立
性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
 

裁
判
集
第
十
卷
第
一
-
八
頁
(第

：

二
頁
)
)
。
國
家
直
接
或
間

f

出

版

活

動

之

全

部

或一

部
加
以
規
制
或
操
縱



,
將
破
壞
此
一
憲
法
上
之
保
障
。
馨

在

_

獨

立

於

國

家

的

報

麗
i

相
互
競
爭
之
情
況
下
，
來
自
國
家
之
影
響

方
不
致
於
使
®

界

之

自

由

形

蠢

生

墨

*
 

震

愚

自

由

之

霞

。

欲
明
瞭
基
§

第

五

籥

幕

囊

，不
能
不
從
前
述
該
條
畜
鱟
觀
照
。姑

不

霉

視

自

特
質
二
谷
後
再
述
’
 
S

電
視
和
出
版
同
爲
影
響
輿
論
、
形
成
輿
論
所
不
可
或
缺
的
現
代
大
^

。
 

覆

不

俚

是

形

成

輿

論

的

「
工
具
」
-
也

是

髮

輿

誇

曇

「
因

素

」
o
â
^

視

之

糞

形

成

輿

論

’
絕
不
只ii 

表
現
在
斩
聞
_

、
政

治

評

論

，
以
及
探
討
宣
刖
、
i

或

棗

政

_

雲

治

列

節

目■>

即

如

'
音
樂
節
目

 

、
歌

舞

表

演

之

囂

，
甚

至

醫

的

舞

台

慕

’
也
都
有
形
成
意
見
的
作
用
。
任

何

霧

電

霞

因

播

送

内

容

-
 s

s

f

r

i

a

i

'

可

以
在
不
影
響
輿A

i
m

成

下

予
摄

略

，
以
及
節
g

應
如
何
企
劃
與
呈
現
等
問
題
之
決s

，
尤
爲
如

此

。
足
見
I

 

電
視
组
；出

版

同

屬

不

可

或

缺

之

現

代

大

衆

及

形

成

輿

論

之

因

素

’
其
地
位
絕
不
亞
於
出
版
’
因
此
制
度
化
的

自
由
對S

S
W

視

之

重

霪

實

不

巌

-基

-
1
^
*

五
繼
一
項
第
二
露
「以

視

與

8
^
!
事
_

 

之
自
由
」
與

出

版

自

由

並

列

加

以

標

’
即

彰

顯

此

-
意

旨

。

本

院

前

鼉

述

尚

未

觸

及

蠢

電

視

自

由

 >
 特

別

是

W
S

?

電
訊
息
之
自
由
應
如
何
予
以
蠢
*幕

合

 

_

法

第

五

條

之

規

定

〇

在

此一

 8

上

> 

1
S

W
?

糞

出

版

齧

所

即

具

蟇

大

囊

。如

'
印
刷
廠
和

報

紙
f

均

能

以

任
f

數

量
®

與

傳

，固

非

，惟

恵

與

i

電

視
f

以

下

之

差

異

：
德

國

摄

蠢

晷

多

舊

向

、政
■

彩
、

場
羞
不
相
同
而
互

®
^

•
的
獨
裹
紙
’
但

電

糧

域

五
五



五
六

’ - e
m

術

上

之

理

由

’
以

及

麝

電

篇

放

活

動

_

極

爲
龐

大

之

資

金

’
 _

上

I

直
都
只
存
鋈
的
廣

 

播

電

。
鑒
於
麝
電
視
此
-特

費

況

’
勢
震
取
特
別
的
防

i

施*

本法第
五條所

 

蠢
覆
自
由
。現

有

所

遒

循

的

則

-即

爲
達成此目的一個裏的

S

.
•
以

8
 

設

立

一

公

法

人

來

從

電

篇

放

活

動

-
國

家

議

公

法

人

不

蠶

加

_

影

響

-
或
充
其
量
只
能
進
行
有
限
度

 

的

達

監

督

；
公

法

人
内

部

之

合

當

各

主

要

政

治

、
信

仰

备

會

團

雙

代

表

依

適

當

之

比

例

組

成

’
對
節

羅

的

力

’須接受<

 疆

！

監
督
及
S

 *
以

期

符

合

法

律

所

蕃

所

有

相

 

f

益
團
■

適
當
之
比
例
糞
的
原
則
。在

亘

刖

的

下

’播

酱

霄
部
之

S

篇

能

獲

得

確

保

’
廣

 

播
電
S

放
活
動
雖
在
一

 

位

，
亦
不
抵S

本
：

w

五

條

。
但
從
i

本
i

五條不
出 

必
須
在
一
邦
之
廢
電
視
獨
德
位
的
結
論
。

篇
讀
本
法
第
五
條
之
意
旨
，塵

覆

自

由

之

不

以

採

用

視

法

所

創

設

而
由

聯
邦
沿
襲
的

 

g

爲
必要，尤

其

電

®

放̂活動只能由公法營造物

爲
之>

 I

利
能
力
之
私
法
團
體

 

如

蘿

織

上

能

確

保

所

薑

要

的S

力
量
皆
有
發
i

，
報

導

訊

曼

自

由
㈣

霉

蜃

’
 

一

如

公

法

露

電

視

 

機構，則
亦
可
成

爲

視
之
體
。舉例面

H

 ’
爲

電

視

之

讓

目

的

，尤

藤

墨

(制
度
化
之
 

自

由

-
以
法
8

立
一
特
別
形
式
之
團
體
-
具

囂

述

各

■

件
i

蠢

行

 '
保
險
公
司
同
受
國
家
之
監
督
-
此
種

私

法

蠢

電

糧
f

 2

便

無

違

豐

處

。
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最
低
限
度
的
要
求
是
’
此

一

馨

意

見

之H

具

不

得

受

國
轰

任

何

單

一

馨

疆

支

配

’
因
此



i

電
視
播
放
主
體
内
部
組
織
之
設
計
’
必
須
讓
相
關
勢
力
在
其
内
部
機
_

擁
有
一
定
的
影
#
力

’
對
整
體
節
目
之

 

策

劃

享

有

發

|
|
一
一
權

 >
 並
且
節
目
内
容
必
須
遵
守
若
干
準
則
，
以
確
保
最
起
碼
的
平
衡
性
、
客
觀
性

及

相

互

尊

重

。
唯
有

 

將
一t

i
l

組
織
上
及
實
質
上
之
原
則
以
法
律
加
以
明
文
規
定
，
始

能

達

成

此I

目

的

。

從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得
不
出
廣
播
電
視
播
放
主
體
必
須
同
時
爲
播
放
設
施
之
所
有
權
人
或
處
分
權
人
，
且
必
定
有
權

 

經

營
播
放
設
施
的
結
論
。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並
不
禁
止
國
家
之
代
表
在
「
中

立

化

」
的

播

奎

體

之

内

部

機

關

中

’
佔
有

 

適

當

比

例

之

席

位

。
但
國
家
直
接
或
間
接
操
控
經
營

f

電
視
之
機
構
或
公
司
’
則
爲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所
不
許
。

一
九
六
◦
年

七

月

二

十

五

日

依

公

證

契

約

所

設

立

的

德l
i
I
o
電

視

有

限

公

司

’
係

以r

製

作

及

播

送

能

將

德

國

之

 

全

貌

介

紹

給

國
内
外

收

視

者

的

電

視

節

目J

爲

目

的

，
其

股

東

原

先

包

括

德

塞

心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及

聯

邦

部

長

S
c
h
d
f
e
r

 

。
自

從

「
代

表

德

意

志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各

邦

」
出

資

的

s
c
h
^

e
r

部

長

退

出

後

，
德

塞

心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成爲
唯|

股

東

，
 

該

公

司

遂

完

全

屬

於

國

家

所

有

’
無

異

聯

邦

之

工

具

’
由

聯

邦

政

府

及

聯

—

理

依

其

憲

法

上

之

權

限

掌

控

。
此

一

事

 

實

不

容

吾

人

執

設

立

契

約

，
以

及

做

屬

契

約

部

分
内
容

之

公

司

章

程

之

規

定爲
由

加

以

否

認

。
縱

使

可

認爲
該

公

司

之

 

機

關

’
尤

其

監
f

與

執

行

業

務

之

股

東

’
在

相

對

上

能

獨

立

執

行

職

務

’
章

程

中

涉

及

節

—

劃

之

規

定

於

亘

HU
也

 

尚

能

符

合

基

本

法

第

五

條®

播
®
視

制

度

化

自

由

之

意

旨

’
但

關

鍵

仍

在

於

公

司

法

相

關

規

定

及

該

公

司

之

章

程

 

均

無

法

擔

保

該

公

司

目

前

之

組

織

形

態

不

致

於

改

變

。
猶

如

該

章

程

已

因

股

東

s
c
h
^

e
r

之

退

出

而

變

更

，
將

來

亦

隨

 

時

可

能

因

其

他

原

因

而

變

更

。

「
股

#
J

可

以

決

議

將

章

程

做

任

意

之

修

改

-
亦

可

決

議

裁

撒

公

司

現

有

機

關

並

 

設

立

新

機

關

(
包

括

相

關

的

人

事

異

動

)

。
所

以

前

述
爲
維

護

霞

電

視

自

由

而

須

採

取

的

組

織

上

之

防

範

措

施

及

實

五
七



質
上
i

則

’
究
係
明
定
於
法
抑
或
僅
載
於
公
司
契
約

内

’
便
i

本

上

的
不
同
。
 

¥

所

述

-
德

塞

心

電

視

置

公

司

之

暨

及

囊

>
 

產

第

五

條

之

規

定

-


